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15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重正

選任辯護人  黃帝穎律師

            陳守煌律師

            謝家健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

年度易字第81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30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張重正無罪。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張重正（下稱被告）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市基督教

新生教團（下稱新生教團）第11及12屆之董事長，依新生教

團捐助暨組織章程（下稱組織章程）規定，為董事會之主

席，並負責召集董事會常會及臨時會，竟基於行使偽造業務

上登載文書之犯意而為下列行為：

（一）明知民國106年4月7日新生教團召開第11屆董事會（下稱1

06年董事會），會中僅就董事候選人名單進行決議，並未

就「董事提名辦法」進行討論、議決，竟於不詳時、日擅

於董事會會議錄討論議決事項3項下，不實記載「1.通過

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等文字，復於10

6年8月31日將之送交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備查（持向臺北市

政府民政局備查部分業經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未經上

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於110年5月6日提出行使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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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110年度上字第184號確認董事會決議不成立等民事事件

作為訴訟證據，致生損害於新生教團董事呂俊宏、康滄

洋、楊麗華、郭怡君等人行使董事議決權利及致本院或得

閱覽卷宗之人誤認該文書為正確及內容完整之虞。

（二）明知其於109年7月8日所製作之董事會候選人名單，並未

依組織章程召開董事會而決議，竟於109年7月16日召開之

董事會(下稱109年董事會)上直接宣讀前開董事候選人名

單，未經與會董事實質討論及表決即強行通過該議案，不

顧與會之董事郭怡君、楊麗華、呂俊宏、康滄洋（由呂俊

宏代理）之抗議，而強行通過該議案，私自作成董事會會

議錄，復將之提交與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備查。致生損害於

郭怡君等董事行使董事議決權利及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管理

財團法人董事名單資料之正確性。

二、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

書罪嫌云云。

貳、本案適用法律之說明：

一、本案審理範圍：

　　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張重正（下稱被告）不服原判決

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不服原判決無罪部分，是本案本

院審理範圍，為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及無罪部分，至原判決

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即起訴被告於106年8月31日將106年

董事會議事錄送交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備查部分），依照刑事

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但書規定，非上訴效力所及，自不在本

院審理範圍。

二、本案無庸論述證據能力：

　　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

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定有明文。而犯罪

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

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

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

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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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

同法第308條前段復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

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

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

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

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

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

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案被告既經本院認定應

受無罪之諭知，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

力。

三、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原則：

　　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

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採用情況證據認定

犯罪事實，須其情況與待證事實有必然結合之關係，始得為

之，如欠缺此必然結合之關係，其情況猶有顯現其他事實之

可能者，據以推定犯罪事實，即非法之所許；又認定不利於

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

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

之證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

例意旨、94年度台上字第3329號、90年度台上字第1969號判

決意旨參照）。據此，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

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

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

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

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

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

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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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

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

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

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

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參

照）。次按，刑法第215條之業務登載不實罪，以「從事業

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為其成立要件，而所謂

「明知」係指直接之故意而言，故須登載之內容反於事實之

真實性而出於其直接故意者，始足當之。末按，所謂「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即屬形式適性犯之規定，即行為

人所為之危險行為必須該當「足以」發生侵害之適合性要件

始予以處罰，亦即構成要件該當判斷上，仍應從個案情狀評

價行為人之行為強度，是否在發展過程中存有侵害所欲保護

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而將適性犯適用於刑法規定之

上，乃因在處罰行為人之行為時，不僅因行為造成法益之危

險，更要求達到一定危險規模時，始加以處罰，把法益侵害

極其輕微者，作為在構成要件階段之除罪因素，有助於實務

上對成罪判斷之實質裁量，刑法第215條業務登載不實罪之

規定，雖係以保護業務上文書之正確性為目的，然因係屬形

式適性犯之規定，故尚應判斷行為人之行為，是否存有侵害

該條規定所欲保護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最高法院110年

度台上字第187號判決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

不實文書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郭怡

君、康滄洋、楊麗華、呂俊宏於偵查中之指訴、106年4月7

日新生教團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本院110年度上字第

184號民事確認董事會決議不成立事件之上訴人（即本案被

告張重正）提出之民事陳報暨準備三狀、本院110年度上字

第184號民事案件110年12月23日之準備程序筆錄、109年7月

8日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會提名名單與原任董事同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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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9年7月16日董事會之錄音檔及譯文、新生教團第12屆

第7次董事會會議錄、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45

號判決、臺北市政府110年4月19日府訴一字第1096086452號

訴願決定等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辯稱：

（一）在106年3月31日，有召開過一次會議（即106年本案

審查會），告訴人呂俊宏、楊麗華、證人王晚、許麗雅、洪

萍萍都有出席，於該會中即有討論證人洪萍萍所擬的本案董

事提名辦法並且通過，告訴人呂俊宏、楊麗華他們也有參

加，106年3月31日經董事討論確認作成董事提名辦法，106

年4月7日董事會只是再次提出確認，不用再討論，因為106

年3月31日已經決議了，相關記載也只是重申106年3月31日

的結果，並非不實，且沒有人反對106年3月31日確認的董事

提名辦法，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康滄洋、楊麗華也當選

了本案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亦無人對當選舉結果有意見，

如果沒有通過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他們是怎麼當上董事的，

郭怡君當選第12屆董事都沒有意見；再就第11屆第9次董事

會會議錄，我們在民事庭提出時，告訴人並沒有爭執；

（二）109年7月8日董事會當時有討論下屆董事提名名單，

也通過董事提名辦法，我當時是主席，紀錄洪萍萍可以作證

等語。辯護人辯稱：（一）106年4月7日之前，即3月31日就

已經通過第12屆董事提名辦法，此有證人洪萍萍可證，當時

亦無人有意見，客觀上被告沒有登載不實，只是重複確認已

經存在的內容；原審在詢問告訴人郭怡君、康滄洋、呂俊

宏、楊麗華在擔任第12屆董事的時候，是不是為各教會推薦

的唯一董事席次，他們均未異議，跟董事提名辦法相符，也

沒有產生實質的損害；依鈞院100年度上更一字第266號判決

意旨，對於會議的結論，就算會議沒有實質召開，但如果沒

有實質不實的情況，也沒有生損害，即難認被告主觀上有登

載不實之故意；（二）被告以第12屆董事長之身分，依章程

第7條、第8條、第10條規定，經半年以上之徵詢、討論，甚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至召開提名座談會，始經多數董事達成共識，並於109年7月

8日下午3時30分在本案幼稚園餐廳舉行提名之會議，9位董

事中過半數之董事5人與會，並經被告、與會董事許麗雅、

黃梅珍、王晚、洪萍萍等5位出席者全數同意，簽名於「第

十三屆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與原任董事同意調查表」，通過

第13屆董事被提名人名單，已符合章程規定之意旨；109年7

月16日會議紀錄，被告記載內容為「張重正董事長感謝各位

董事出席第12屆第7次董事會。董事會應出席董事九位，實

到董事九位（許麗雅、康滄洋、王晚董事以委託書方式代理

出席），已達開會人數，本席宣布開會。今天會議主要議題

為報告下屆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經長

時間溝通協調後已經產生，共提名九位，名單如下：黃梅

珍、王晚、張重遠、楊武勇、陳昇旭、吳素琴、張重正、張

桂嫻、郭進益。此一提名單已獲五位現任董事（張重正、許

麗雅、黃梅珍、王晚、洪萍萍）之書面簽名同意，同意人數

已超過現任董事之半數，因此宣布提名名單成立，同時會將

上列提名名單提交團議會進行投票選舉。散會時間：109/7/

16晚上7：45」，僅是報告下屆（第13屆）董事會董事提名

名單，並無董事提名名單由7月16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之記

載，可證被告7月16日之會議紀錄並無任何表彰該次會議決

議通過提名名單之意旨，被告所為之董事會會議錄即無任何

不實；就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會議，只是再次宣達109年7月

8日已經通過的人事名單，無任何不實的情況等語。經查：

一、公訴意旨（一）部分：

（一）被告坦承本案董事會會議錄「討論議決事項」⒊「提名財

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案」之紀錄中，有「①

確認董事提名辦法（附件資料）」、「決議：①通過財團

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等事項之記載，且在

本院110年度上字第184號民事事件進行中，有將記載上開

事項之本案董事會會議錄列為民事陳報暨準備三狀之上證

13，而於110年5月6日向本院民事庭提出作為證據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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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與卷附本案董事會會議錄影本（見北檢112偵2930號卷

第17、18頁）、民事陳報暨準備三狀節本（見北檢111他2

212號卷第181至196頁）相符，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

定。

（二）被告於106年4月7日召開106年董事會前曾於同年3月31日

召集董事呂俊宏、楊麗華、王晚、許麗雅、洪萍萍等人召

開會議討論通過第12屆董事提名辦法：

　　1.被告於106年3月31日晚間7時在台北市○○○路0段000號

新生幼兒園餐廳召開第12屆董事提名審查會，與會者有被

告及董事呂俊宏、楊麗華、王晚、許麗雅、洪萍萍到場簽

名之事實，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市基督教新生教團第

12屆董事提名審查會議議錄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市基

督教新生教團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在卷可參（見偵訊第27

-30頁)。

　　2.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我在新生教團擔任董事到109

年，我有參加106年董事會，我擔任書記，我們書記都是

董事兼任，該次主要是審查105年財務決算、106年的預

算，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提名第12屆董事名單，10

6年董事提名辦法是在106年3月31日大家開會討論出來

的，辦法我寫的，經過大家討論出來的提名辦法，是用在

第12屆董事提名上，106年3月31日當天董事都有參加、都

有簽名，會議紀錄都有，提名辦法是經過大家討論，雖沒

有表決，大家都同意才會有這個董事提名辦法，106年4月

7日開會的時候，我有把3月31日的董事提名辦法夾在開會

程序上面，給各位董事看；106年4月7日董事是根據該辦

法提名。該次會議大家都有發表意見，沒有不同意見，大

家都同意才會有提名辦法出來，表決過程是無異議通，沒

有投票，是大家討論覺得可以就制定下來。12屆之前董事

提名都是依據章程，由董事提名，但是董事的想法是讓各

教會提出他們的代表到董事會來，經過董事會審查才確定

董事會提名名單，因為要有依據，我們就文字化一條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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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出來，最主要的改變是因為新生教會是母會，董事要兩

名，所以文字上大家討論才會有這個辦法，新生教會現在

要兩名，需要大家認可，從而文字化。3月31日是制訂辦

法，辦法制訂以後要依照這個辦法請各教會提出他們的代

表出來，所以106年4月7日開會是審查這代表，正式提名

到團議會，106年4月7日董事會是為了審查提名名單，確

認董事名單，而不是確認董事提名辦法，董事提名辦法是

在3月31日確認，4月7日是確認他們提出來名單，我們正

式董事會提名下一屆的董事到團議會選舉。董事提名辦法

是被告請我擬訂這個辦法的，我先寫一個稿，106年3月31

日大家討論之後修改一些文字，我把它總結，所以106年4

月7日開會的時候，我有跟議程一起給各位董事看；106年

4月7日董事會沒有討論議決本案董事提名辦法，北檢112

年度偵字第2930號卷第15頁的111年1月19日說明書是我寫

的，因為他們（即告訴人）在告這件事情的時候，發現有

這個問題，被告叫我寫這個說明；106年3月31日確認是裡

面每一條條文的確認，106年4月7日的確認是對這個辦法

要提名董事，給他們確認一下我們是依照這個提名辦法提

名董事，兩個確認的定義是不一樣的，提名辦法是在106

年3月31日確定的，106年4月7日開會就是確認提名辦法讓

每個董事知道，要提名這個董事是要根據提名辦法，確認

我們是根據提名辦法推選董事，每一條的確定等語（見原

審卷二第23至34頁）。

　　3.證人許麗雅於原審證稱：106年3月31日當初討論議程載明

要通過董事提名辦法，當時大家一起討論董事提名辦法，

看這個提出人數，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有依據這個董事提

名辦法提名。3月31日董事提名審查會是要董事們確認第1

2屆董事提名辦法，開會當天我有看過這個董事提名辦

法，各教會一名，新生教團兩名，那天討論有提到，是書

記念的，討論後大家同意就通過等語（見原審卷第17至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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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證人即告訴人楊麗華於原審證稱：我擔任本案教團第11、

12屆董事，於106年3月31日會議我有簽名，所以有參與該

次會議，於會前、會中、會後沒有表示過意見，因為沒有

看過紀錄，我大部分會全參加會議，因為一年才一次、兩

次而己，我是永和教會永生教會唯一一席的董事代表，一

般都會從頭到尾參加，我不確定106年4月7日有沒有確認

董事提名辦法這件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197至202頁）。

　　5.證人即告訴人呂俊宏於原審證稱：我擔任第10、11、12屆

董事會董事，第12屆是代表平鎮百合教會唯一董事，106

年3月31日有參與上開會議等語（見原審卷第203、211、2

13頁），於本院陳稱：106年3月31日被告有召開一個會

議，通知董事參加，在與會之後，他也明確表示是為了4

月7日董事會之前的會前討論，被告在會議中傳達的是，

過去台北新生教會被允許的是3名席次，但因為他工作上

的需要希望再增加1名為4名，徵求當時的董事同意他的想

法，當時只是一個觀念意見的溝通，也沒有做任何裁示等

語（見本院卷第370頁），雖其證稱不記得該會議曾討論

董事提名辦法，之後推出提名辦法即產生爭議云云，惟其

所述核與其簽名於其上之該次會議紀錄不同，亦與證人洪

萍萍、許麗雅所證不同，依上開2證人所述，核與提名審

查會會議錄所記載「討論議決事項：一、確認第12屆董事

會董事『董事提名辦法』（附件資料）決議：依照附件資

料，通過。」相符（見北檢112偵2930號卷第27頁），且

檢察官亦未認為本案審查會會議錄所記載「討論議決事

項：一、確認第12屆董事會董事『董事提名辦法』（附件

資料）決議：依照附件資料，通過。」等事項有何業務登

載不實情事，自應以上開證人所述及會議紀錄為準，是以

被告所辯其因於106年3月31日業已召開董事提名審查會，

經董事決議通過第12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故於106年4

月7日董事會會議記錄記載確認提名辦法，主觀上並無明

知登載之內容反於事實之真實性之犯罪故意等語，應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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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三）被告於110年5月6日行使於本院民事庭之106年4月7日第11

屆第9次董事會議議錄其內容之登載，尚難認足以生損害

於有致生損害於告訴人行使董事議決權利或本院或得閱覽

卷宗之人誤認該文書為正確及內容完整之虞：

　　1.依被告於106年3月31日召開之董事提名審查會中，確由洪

萍萍提出草擬的董事提名辦法給與會董事即告訴人呂俊

宏、楊麗華、證人王晚、許麗雅、洪萍萍於討論，並達成

共識而通過，業如上述，於106年4月7日作為第12屆董事

提名依據，證人洪萍萍為求審查董事提名名單內容與董事

提名辦法是否一致，而將該董事提名辦法夾入106年4月7

日董事會開會程序中，予以確認，業據證人洪萍萍於原審

證述明確。

　　2.觀諸告訴人郭怡君於原審證稱：我被內湖教會推派出來做

董事候選人唯一代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85頁），於本

院陳稱：第12屆董事選舉會場我是第1次被提名，我沒有

提出意見，其與告訴人康滄洋、呂俊宏、楊麗華均當選第

12屆董事，對於選舉過程當時沒有異議。我是爭執109年

第13屆的董事會議紀錄，對於11屆的董事會並不清楚，此

部分是呂俊宏爭執的，因為整個案子是相關連的，所以在

訴訟過程中我才知道有兩份11屆董事會會議記錄版本，我

同意繼續爭執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363、364頁），告訴

人康滄洋於原審證稱：我代表臺北民生基督教會擔任第12

屆董事，民生教會僅推派我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90

頁），告訴人楊麗華於原審證稱：於106年4月7日會議

中，我擔任永和永生教會的代表董事，是永和永生教會推

派唯一一席的董事代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00頁），告

訴人呂俊宏於原審證稱：我擔任第12屆董事是代表平鎮的

百合教會，亦是百合教會推派的唯一董事等語（見原審卷

一第213頁），於本院陳稱：106年4月7日董事會會議台北

新生教會提名了4名，徵求在場的董事表決破例增加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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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投票的結果是多數贊同，少數反對，所以成立允許第

12屆台北新生教會4名董事，會議是決定第12屆的提名名

單，決定台北新生教會可以提名4人，但不是制定提名辦

法的立法等語（見本院卷第370頁），是本案新生教團第1

2屆董事選舉過程中，無論係告訴人郭怡君、康滄洋、楊

麗華、呂俊宏，均由各自其所屬教會推薦出唯一一席之董

事，並決議台北新生教會可提名4人，核與本案董事提名

辦法所列內容：「董事候選人之產生：1.教團所屬各自立

教會各推薦一名。2.創教母會新生教會推薦2名。3.新生

幼兒園推薦1名。4.現任董事得推薦1名。」一致，其等於

本案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提名、選舉至任期屆滿期間內，

均未對該董事選舉過程有任何異議，提名名單、選舉過程

與董事提名辦法內容相符，告訴人等於106年4月7日董事

會上被提名為董事，選舉過程並無任何異議，顯然對告訴

人等核無影響，而未對告訴人等造成實質損害。

　　3.至106年4月7日被告召開之董事會形式上確未有提出議案

討論議決通過董事提名辦法之程序，有證人即告訴人康滄

洋於原審證稱：我在教團當過第10、11、12屆董事，我有

參加106年董事會，當天就只有通過提名董事，沒有通過

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也沒看過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亦沒有

看過本案董事會會議錄，如果有（董事的選舉辦法）的

話，就是依教團憲章規則進行選舉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8

8至192頁）；證人即告訴人楊麗華於原審證稱：我擔任教

團第11、12屆董事，我沒有在106年董事會看過本案董事

提名辦法，也沒有看過106年董事會會議錄，我們董事的

選舉過程是由新生教團所屬教會（自立教會）推派一名長

老為董事候選人，然後再拿到董事會確認，確認以後交給

團議會去選舉，這是新生教團憲章規則的規定，與董事提

名辦法無關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93至202頁）；證人即告

訴人呂俊宏於原審證稱：我在教團擔任第10、11、12屆董

事，我有參加106年董事會，楊麗華、康滄洋、被告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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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參加，當天是為了第12屆董事會選舉，做董事提名的

討論和審查，也有決議選舉董事名單，名單要送交團議

會，團議會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在團議會做選舉，我沒

有看過董事提名辦法，106年董事會只針對董事的名單做

審查討論，也就是人的部分做審查討論（沒有討論本案董

事提名辦法），我們選舉董事，主要是依據教團憲章規

定，基本上由各地方的自立教會推派代表名單送交董事

會，董事長召開董事會，將名單列在裡面做討論，最後決

定要提哪些人作為參選名單，再交由團議會選舉，106年

董事會會議錄「確認董事提名辦法，如附件資料」是多

的，106年董事會沒有提到這項，106年董事會也沒有確認

本案董事提名辦法，被告沒有拿董事提名辦法給在場董事

看，106年董事會會議錄其餘部分都正確，董事名單的討

論我有參與，被告有跟與會董事表達，這次提名被告所屬

的本案新生教會需要再多提名1人，希望可以取得在場董

事同意，依照慣例本案新生教會可以提名2名董事，因為

它是創設的教會，被告現在變成要提名3名，要多提1名，

然後在加上本案新生教會當時有附屬一個新生幼稚園，是

一個教育機構，它也有一個董事會的組織，這個董事會的

董事長是我們教團董事會的當然董事，當時被告就是擔任

新生幼稚園的董事長，討論經過就是依照慣例不合，但是

我們董事們還是有討論，被告表示他有這個需要，希望大

家可以支持他的意見，當場有做表決，比較多董事同意被

告的想法，就同意本案新生教會連同被告提了4名董事在

上面，然後將名單送交給團議會來選舉等語（見原審卷一

第203至216頁），於本院陳稱:106年4月7日董事會並不是

制定提名辦法的立法，被告自己找人寫一寫來帶在裡面通

過，事後在董事會議事記錄案裡面，把提名辦法夾帶在裡

面等語（見本院卷第370頁）；證人黃梅珍於原審證稱：

我有聽許麗雅、洪萍萍講過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但我沒有

看過，我是根據憲章當選第12屆董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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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1頁）；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提名辦法是在106

年3月31日確定的，106年4月7日開會就是確認提名辦法讓

大家知道，提醒大家31日有這個提名辦法，現在推選董事

要根據這個提名辦法，就好像會議的議事規則，讓大家知

道一下，附帶記的。106年4月7日會議中沒有討論議決董

事提名辦法，只有提名，開會就是確認這個辦法讓每個董

事知道，確認我們是根據這個辦法推選董事，每一條的確

定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26頁），其提出之說明書亦載

明106年4月7日董事會議只是宣讀確認提名討論前的程序

等語可證（見112年度偵字第2930卷第15頁），由上開證

人所述可知，106年4月7日被告召開之董事會形式上未有

提出議案討論議決通過董事提名辦法之程序，然就「決議

通過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此部分議決

內容既經被告於開會前之106年3月31日召集董事開會討

論，告訴人呂俊宏、楊麗華及董事王晚、許麗雅、洪萍萍

等過半數董事均參與該會議，業如上述，上開會議曾決議

通過董事提名辦法之事實既明，則上開記載實質上即無不

實可言，而106年董事會確有討論提名新生教會多1人，變

成3名，加上新生教會附屬新生幼稚園董事會的董事長為

當然董事，當場表決同意本案新生教會連同被告提4名董

事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呂俊宏證述如上，核與依董事

提名辦法之選舉人數相符，告訴人等經該次選舉當選為第

12屆董事當場未表示意見而為決議通過，未造成實質損

害，則該董事提名辦法之內容與實際經董事議決之決議內

容相符，故被告所辯其於106年4月7日董事會因前曾議決

通過第12屆董事提名辦法，依該提名辦法提名包括告訴人

在內之第12屆董事，其於會議記錄再次確認上開事實，並

無足生損害於告訴人或公眾等語，亦非無據。

　　4.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市基督教新生教團下屆董事之產

生，應依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由現任董

事會提名後，再由新生教團團議會進行選舉，其名單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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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屆董事會提名為必備之程式，非新生教團團議會或董事

會得逕行變更或調整，亦即應遵循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

程第7條規定，作為董事選舉程式，即便教團憲章第133條

規定亦無排斥上開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由上屆董事會提

名」之意涵，有本院113年度上更一字第36號民事判決在

卷可參，則被告縱使於106年3月31日制定系爭董事提名規

則經董事會議決議通過，而於106年4月7日董事會再予確

認，惟對於新生教團下屆董事之產生，仍應遵循新生教團

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由現任董事會提名決議通

過，再由新生教團團議會進行選舉，故依上開規定，各董

事於會議中得行使議決權對於下屆提名名單表示意見，不

受限於董事長所謂依提名辦法提出之名單即應予通過至

明，依上所述，第12屆董事之產生業經第11屆董事討論提

名名單而決議通過，是實難認被告上開所為，有致生損害

於告訴人行使董事議決權利而存有侵害所欲保護客體或法

益之實際可能性。

　　5.末查，被告於本院110年度上字第184號民事事件進行中，

將記載討論議決事項：⒊提名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

事候選人案之紀錄中，有「①確認董事提名辦法（附件資

料）」、「決議：①通過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

名辦法」事項之本案新生教團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

列為民事陳報暨準備三狀之上證13，而於110年5月6日向

本院民事庭提出作為證據等節，核與卷附本案董事會會議

錄影本（見北檢112偵2930號卷第17、18頁）、民事陳報

暨準備三狀節本（見北檢111他2212號卷第181至196頁）

相符，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於上開本院民事事件中對於

其等經第11屆董事會提名後，由新生教團議會選舉為董

事，有卷附新生教團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見前審1

10年度上字第184號卷三第137至139頁）為證，表示不予

爭執，有113年8月28日宣判之本院113年度上更一字第36

號民事判決（第6頁）附卷可稽，核與該卷影本互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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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而上開決議內容（即各教會提名名單及人數）亦合於

被告所載之董事提名辦法，尚難認被告所為有不實登載侵

害告訴人之議決權致本院或得閱覽卷宗之人誤認該文書為

正確及內容完整之虞。

　　6.另查，公訴人認被告於106年8月31日持向臺北市政府民政

局行使之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內容無「①確認董

事提名辦法（附件資料）」、「決議：①通過財團法人第

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等語），與前開會議錄內容

並非全然一致，而認上開載有「①確認董事提名辦法（附

件資料）」、「決議：①通過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

事提名辦法」等語之內容登載不實，告訴人亦以上開2份

董事會會議錄內容不一致，認被告係事後不實登載上開內

容提出於本院民事庭其等與被告民事訴訟案件中作為有利

被告之證據，惟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向臺北市政府民

政局提出的會議紀錄是省略這一項，只是把我們重要提名

的人選列出來而已，我們內容存檔資料有寫這項確認董事

提名辦法，因為提給民政局的會議紀錄是比較簡單的紀

錄，僅列重要事情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3頁），並有其提

出之說明書在卷可參（見112年度偵字第2930卷第15

頁），依新生教團下屆董事之產生，應遵循新生教團捐助

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由現任董事會提名經決議通過，

上開董事提名辦法並未對下屆董事提名名單之產生有所限

制而致生損害於告訴人於董事會行使董事議決權利，故其

上登載之內容既未損害告訴人行使董事議決權利而存有侵

害所欲保護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亦不致影響新生教

團選舉下屆董事之方式，被告提出兩份董事會會議錄登載

內容不同之客觀事實，尚難逕以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

相繩。

（四）綜上所述，證人洪萍萍於106年3月31日被告召開之董事提

名審查會中，曾提出草擬的董事提名辦法給與會董事討論

而達成共識通過，有告訴人呂俊宏等董事簽名出席之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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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會議錄在卷可參，於106年4月7日提名之董事名單

核與上開董事提名辦法一致，於第12屆董事選舉過程中，

當選之告訴人郭怡君、康滄洋、楊麗華、呂俊宏及其他董

事人數，確經第11屆董事討論決議通過，而與董事提名辦

法內容無違，且其等於本案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提名、選

舉至任期屆滿期間內，均對該董事選舉名單、人數、過程

有任何異議，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於本院民事事件中對

於作為其當選董事依據之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亦

表示不予爭執，依該董事提名辦法並無法成為新生教團選

舉董事程式應遵循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之

限制，而不存在造成侵害告訴人行使議決權利之實際可能

性，故被告辯稱：其所為沒有不實登載之故意，亦未造成

他人及公眾損害等語，應可採信。

二、公訴意旨（二）部分：　　

（一）被告於109年7月8日召開之董事會有被告及董事黃梅珍、

洪萍萍、許麗雅、王晚等過半數之5人出席，經與會董事5

名全體同意下，通過決議第13屆董事被提名人名單：

　　1.證人許麗雅於原審證稱：我應該有參加109年7月8日的會

議，是要提名第13屆董事名單，被告、我、黃梅珍、洪萍

萍及王晚參與會議，就提名名單進行討論大概一個多小

時，然後通過決議，全數通過該份名單，109年7月16日會

議我就沒有參加了，但我聽說本案新生教團會友有不同意

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1至22頁），核與其於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096號民事案件所證內容一致（見1

12年度偵字第2930號卷第56至62頁）。

　　2.證人黃梅珍於原審證稱：我有參加109年7月8日及16日兩

次會議，109年7月8日是要提名第13屆董事，有5位董事出

席，除我跟被告之外，還有洪萍萍、許麗雅、王晚，被告

經過1年的考慮，他有提了名字，有介紹每個董事所屬教

會，好像有9位，大家都通過，沒有表達不同意見，就簽

名，109年7月16日會議，被告宣布上次109年7月8日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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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通過哪些董事、哪個董事是哪個教會，董事長報告完

之後就說散會，被告就離開了，沒有討論，109年7月16日

董事會有人抗議，但被告說已經決議，就散會，被告走之

前沒有決議、表決，被告宣布完後就離開等語（見原審卷

二第36至40頁），核與其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

字第3096號民事案件所證內容一致（見112年度偵字第293

0號卷第55至58頁）。

　　3.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109年7月8日的會議如果我有簽

名，應該是有參加。大概是要確認第13屆的董事名單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29頁）。　

　　4.被告於109年7月8日下午3點30分在台北市○○區○○○路

○段000號新生教會一樓幼兒園員工餐廳召開之董事會，

有被告及董事許麗雅、黃梅珍、王晚、洪萍萍過半數之5

人出席，經與會董事5名全體同意下，通過決議第13屆董

事被提名人名單之事實，有109年7月8日新生教團第十三

屆董事會提名名單與原任董事同意調查表在卷可參（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2212號卷第129頁）。

　　5.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康滄洋、楊麗華對被告提起民事

訴訟，訴請：㈠宣告被告張重正於109年7月8日作成財團

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之行為無效。㈡宣告被

告張重正於109年7月16日作成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2屆第

7次董事會議議錄之行為無效等，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

10年度訴字第3096號民事判決認：㈠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

2屆以後董事之提名、選舉方式，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台北市基督教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本教團董

事會設置董事七至九人。首屆董事長由本會牧師及執事會

共同推舉董事長再由董事長聘請其他董事組成董事會。董

事任期屆滿應由董事長召集全體董事會議就現任董事或熱

心教會之信徒中選聘組成下屆董事會並由全體董事中推舉

一人為董事長」規定為之。所謂「董事會提名」之程序及

何為多數決之比例等，系爭捐助章程第7條就此項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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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之事務，自身既未有何特別規定，自應適用董事會共

同意思決定作成之程序規範，亦即捐助章程第10條前段所

規定「本教團董事會以過半數董事出席時方可開會表決人

數滿出席董事半數以上時方為決議……。」之多數決程序

辦理。被告於109年7月8日召開董事會經財團法人新生教

團第12屆董事過半數即5名董事出席，並經同意第13屆新

生教團董事候選人提名名單，形式上合於捐助章程第7條

及第10條規定；㈡被告於109年7月16日作成財團法人新生

教團第12屆第7次董事會議議錄之行為，僅係單純就其曾

宣達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業經現任5位

董事同意提名之單純客觀事實為記載，並非就財團法人新

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為決議並作成會議紀錄，財團

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是否經財團法人新生教

團現任董事決議提名生效與該會議紀錄無效係屬二事，尚

非就該次會議紀錄定之，被告製作該會議紀錄之行為，即

僅為單純事實行為，未生任何法律上之效力，而判決原告

之訴駁回，有該判決在卷可參（112年度審易字第1076號

卷第77至92頁）。

　　5.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我是第12屆董事，有責任參加董

事會的提名，但那次開會過程不很好，所以決議好像是大

家不歡而散，有宣布名單成立，但是大家有異議，個人有

個人的意見，後來沒有討論名單成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

29頁）。　

　　6.綜合前述證人證詞可知，雖於109年7月16日董事會中部分

與會董事就被告提名之董事人選有不同意見，且在爭吵中

不歡而散，惟於109年7月8日被告確曾經召開董事會議，

就被告擬具之9位候選董事予以討論，並經過半數董事之

被告、證人黃梅珍、洪萍萍、許麗雅、王晚5位董事出席

並一致決議通過，合於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

定，由現任董事會提名經決議通過下屆董事提名名單之事

實，應可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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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所製作之109年7月16日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2屆第7

次董事會會議記錄，僅係以董事長身分宣達「第13屆董事

會董事提名名單業經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決議通過」之事

實為記錄，非據以表彰「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

名名單於該次會議中經出席董事決議通過」，而無不實登

載之情形：　　　

　　1.109年7月16日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並未討論議決被告 

　　　提出之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之事實，業據告訴人郭怡君於

原審證稱：109年7月8日會議我沒有接獲通知，109年7月1

6日我有收到書面通知，所以有參加，當天沒有書面資

料，被告用口頭方式唸出一串說是下一屆的董事名單，已

經經過其他董事簽名，他讀過之後，說很快就要散會，我

與呂俊宏都表達抗議，說這個方式並沒有遵照過去我們教

團的作法及程序，當時在場反對的人有我、呂俊宏、楊麗

華，持委託書的部分有康滄洋、王晚，康滄洋也是反對

的，我認為董事名單沒有成立，我們問會議紀錄是否照往

例由洪萍萍製作，她說她已經卸任這屆董事，我就問被

告，他說他會自己處理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4至187

頁）；告訴人楊麗華於原審證稱：我沒有參加109年7月8

日會議，有參加109年7月16董事會，被告拿一張第13屆董

事名單唸，但是我們不認識這些人名，也沒有印象，所以

我們就跟他說不同意，被告拿著該張名單就離開，我認為

被告所謂有5位董事以書面簽名同意即可直接宣達是不合

法，因為要經過董事會的認可，還有團議會的選舉，109

年7月16董事會議事錄記載「成立」是不對的，因為我們

都不同意，不同意怎麼會成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4至1

87頁）；告訴人呂俊宏於原審證稱：109年7月8日我沒有

參加教團會議，109年7月16日我有收到通知，所以我去參

加會議，被告到場後，我們將收集到地方教會推派的名單

提交給被告，請他主持會議斟酌，大家一起做審查，但是

當天被告自行提出一份名單說有5位董事簽名，已經過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九頁



數同意他所提列的名單，這個會議他就是要草草結束，我

們有提異議，希望討論跟說明或表決，但是被告未採納，

把他的文件還有我們提交的名單，還有未能來參加的董事

委託書全部收走帶走，離開現場，我認為被告提出的董事

名單是不成立的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4至187頁），證人

洪萍萍於原審證稱：那次開會過程不很好，所以決議好像

是大家不歡而散，有宣布名單成立，但是大家有異議，個

人有個人的意見，後來沒有討論名單成立等語（見原審卷

二第29頁）等語，核與經上開民事判決審核告訴人所呈之

會議錄音譯文所載：新生教團109年7月16日第12屆第7次

董事會會議因部分董事反對被告提出之第13屆董事提名名

單，故並未討論、議決董事提名名單，即匆匆散會，被告

於會議中報告黃梅珍等9人獲現任5位董事書面同意推選為

第13屆董事會董事，提名成立，將以上開提名名單提交團

議會進行投票選舉後，嗣經在場董事即告訴人呂俊宏表示

上開提名程序及推派人選與新生教團憲章規則不符，被告

宣布散會並表示將自行製作會議紀錄等情相符。

　　2.被告於109年7月16日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錄所登載之

「張重正董事長感謝各位董事出席第12屆第7次董事會。

董事會應出席董事九位，實到董事九位（許麗雅、康滄

洋、王晚董事以委託書方式代理出席），已達開會人數，

本席宣布開會。今天會議主要議題為報告下屆董事會董事

提名名單。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經長時間溝通協調後已經

產生，共提名九位，名單如下：黃梅珍、王晚、張重遠、

楊武勇、陳昇旭、吳素琴、張重正、張桂嫻、郭進益。此

一提名單已獲五位現任董事（張重正、許麗雅、黃梅珍、

王晚 、洪萍萍）之書面簽名同意，同意人數已超過現任

董事之半數，因此宣布提名名單成立，同時會將上列提名

名單提交團議會進行投票選舉。散會時間：109/7/16晚上

7:45」等內容，其中「張重正董事長感謝各位董事出席第

12屆第7次董事會。董事會應出席董事九位，實到董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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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許麗雅、康滄洋、王晚董事以委託書方式代理出

席），已達開會人數，本席宣布開會。今天會議主要議題

為報告下屆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共提名九位，名

單如下：黃梅珍、王晚、張重遠、楊武勇、陳昇旭、吳素

琴、張重正、張桂嫻、郭進益。此一提名單已獲五位現任

董事（張重正、許麗雅、黃梅珍、王晚 、洪萍萍）之書

面簽名同意，同意人數已超過現任董事之半數」部分，與

事實並無任何不符，而無不實登載。

　　3.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等董事雖反對被告所提出之第13屆

董事提名名單，認為被告提名名單沒有經溝通協調，其提

名程序不合法，名單不成立，被告卻在前述會議錄逕行記

載「因此宣布提名名單成立」，與事實不符云云，惟細繹

被告記載前後文字，乃「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經長時間溝

通協調後已經產生，共提名九位，名單如下：黃梅珍、王

晚、張重遠、楊武勇、陳昇旭、吳素琴、張重正、張桂

嫻、郭進益。此一提名單已獲五位現任董事之書面簽名同

意，同意人數已超過現任董事之半數，因此宣布提名名單

成立」，是被告所提出之董事提名名單確經109年7月8日

之董事會議與另外4位董事即已過半數董事人數，詳細討

論，獲得渠等一致同意，於此前提下，被告主觀判斷後認

定「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經長時間溝通協調後已經產

生」、「同意人數已超過現任董事之半數，因此宣布提名

名單成立」，則被告所為，顯係宣布109年7月8日之會議

決議結果，其登載亦是單純記錄被告宣布提名名單成立之

來龍去脈，毋論事實上被告召開109年7月8日會議之程序

是否符合新生教團章程，惟其於109年7月16日會議中僅係

單純宣達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業經現任

5位董事同意提名之單純客觀事實為記載，並非就財團法

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為決議並作成會議紀錄至

明。

　　3.至告訴人主張109年7月8日董事會召集未通知渠等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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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惟觀系爭捐助章程並未有就董事

會召集程序違反之效力為規範，核屬捐助章程規範之缺

漏，縱其等前開主張為真，參照民法第56條「總會之召集

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

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

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總會決議之內

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規定，亦僅生得撤銷之效

力，在未經撤銷前，依法仍屬有效，故財團法人新生教團

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是否經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現任董事決

議提名生效，並非109年7月16日會議紀錄定之，被告所製

作之109年7月16日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2屆第7次董事會

會議紀錄，僅係就其於該次會議中以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

長身份，向與會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宣達或通知第13屆董

事會董事提名名單，業經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其中被告張

重正、黃梅珍、王晚及訴外人許麗雅、洪萍萍等5人同意

通過此一事實為記錄，僅為單純事實行為，非據以表彰

「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於該次會議中

經出席董事決議通過之事實為記載，該會議紀錄既為單純

事實行為，未生任何法律上之效力，被告自無明知不實而

故予登載之情事。被告辯稱沒有不實登載之故意等語，亦

可採信。

　三、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資料與所指出之證明方法，

經綜合評價調查證據之結果，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

意旨所指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到達通常一般之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

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依

「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被告之犯罪既屬不

能證明，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

知。

伍、撤銷改判及上訴駁回：

一、公訴意旨（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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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審未詳予勾稽被告就其有利辯解與上開卷內證據，以被告

有公訴意旨（一）所指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遽予

論罪科刑，尚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

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撤銷改判，並為被告

無罪之諭知。

二、公訴意旨（二）部分：

　　原審審理結果，認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

（二）所指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

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觀諸本案新生教團

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會議錄記載內容，被告無非係想表彰系

爭提名名單經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此由前開提名

名單成立或交付團議會進行投票選舉等字眼僅出現於109年7

月16日董事會會議錄中，然完全未見被告於109年7月8日所

製作之系爭提名名單，且被告日後向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辦理

董事名單變更時，亦僅係將前開提名董事名單作為本案新生

教團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會議錄之附件，是可認被告確係以

該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會議錄作為董事提名名單經董事會提

名產生之依據，倘被告認109年7月8日董事會已通過下屆董

事被提名名單，何需再行召開109年7月16日之董事會，再以

當場宣達董事提名名單，而多此一舉，自可以107年7月8日

董事會會議錄為據即可，是被告所為自有偽造文書之主觀犯

意；被告明顯濫用主席之權限，根本沒有做任何董事會議要

決議之事項為任何實質討論，亦不賦予與會者發言之機會，

喪失會議應有之功能並違反民主法治精神，更違反本案新生

教團行之以久之慣例或內規、憲章規則等，即擅自宣達董事

提名名單成立，被告所為實係濫用權勢，其交付予主管機關

之董事會會議錄顯與客觀事實不符，且使人陷於具體想像的

錯誤，即為明顯之不實登載，並持以主張而行使，即應認其

確該當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罪責等語。惟此均經原審

參酌上揭證據相互勾稽，於原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論述，認新

生教團109年7月16日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錄所登載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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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僅係宣達109年7月8日業經過半數董事決議通過之第13

屆董事提名名單之事實，被告並無明知不實而故予登載之情

事，經核尚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本院衡酌檢察官仍

未盡舉證之責任，所提出之上訴理由及各項證據，仍無法達

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尚不足認定被告犯行，且檢察官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補

強證據佐證，所言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檢察官上訴意旨僅

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為不同之評

價，並未提出補強證據，可資證明被告確有其所起訴之犯

行，尚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承武提起上訴，檢察官

劉斐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陳柏宇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羅敬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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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15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重正
選任辯護人  黃帝穎律師
            陳守煌律師
            謝家健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81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張重正無罪。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張重正（下稱被告）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市基督教新生教團（下稱新生教團）第11及12屆之董事長，依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下稱組織章程）規定，為董事會之主席，並負責召集董事會常會及臨時會，竟基於行使偽造業務上登載文書之犯意而為下列行為：
（一）明知民國106年4月7日新生教團召開第11屆董事會（下稱106年董事會），會中僅就董事候選人名單進行決議，並未就「董事提名辦法」進行討論、議決，竟於不詳時、日擅於董事會會議錄討論議決事項3項下，不實記載「1.通過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等文字，復於106年8月31日將之送交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備查（持向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備查部分業經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未經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於110年5月6日提出行使於本院110年度上字第184號確認董事會決議不成立等民事事件作為訴訟證據，致生損害於新生教團董事呂俊宏、康滄洋、楊麗華、郭怡君等人行使董事議決權利及致本院或得閱覽卷宗之人誤認該文書為正確及內容完整之虞。
（二）明知其於109年7月8日所製作之董事會候選人名單，並未依組織章程召開董事會而決議，竟於109年7月16日召開之董事會(下稱109年董事會)上直接宣讀前開董事候選人名單，未經與會董事實質討論及表決即強行通過該議案，不顧與會之董事郭怡君、楊麗華、呂俊宏、康滄洋（由呂俊宏代理）之抗議，而強行通過該議案，私自作成董事會會議錄，復將之提交與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備查。致生損害於郭怡君等董事行使董事議決權利及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管理財團法人董事名單資料之正確性。
二、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嫌云云。
貳、本案適用法律之說明：
一、本案審理範圍：
　　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張重正（下稱被告）不服原判決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不服原判決無罪部分，是本案本院審理範圍，為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及無罪部分，至原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即起訴被告於106年8月31日將106年董事會議事錄送交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備查部分），依照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但書規定，非上訴效力所及，自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本案無庸論述證據能力：
　　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同法第308條前段復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案被告既經本院認定應受無罪之諭知，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
三、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原則：
　　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採用情況證據認定犯罪事實，須其情況與待證事實有必然結合之關係，始得為之，如欠缺此必然結合之關係，其情況猶有顯現其他事實之可能者，據以推定犯罪事實，即非法之所許；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94年度台上字第3329號、90年度台上字第1969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參照）。次按，刑法第215條之業務登載不實罪，以「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為其成立要件，而所謂「明知」係指直接之故意而言，故須登載之內容反於事實之真實性而出於其直接故意者，始足當之。末按，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即屬形式適性犯之規定，即行為人所為之危險行為必須該當「足以」發生侵害之適合性要件始予以處罰，亦即構成要件該當判斷上，仍應從個案情狀評價行為人之行為強度，是否在發展過程中存有侵害所欲保護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而將適性犯適用於刑法規定之上，乃因在處罰行為人之行為時，不僅因行為造成法益之危險，更要求達到一定危險規模時，始加以處罰，把法益侵害極其輕微者，作為在構成要件階段之除罪因素，有助於實務上對成罪判斷之實質裁量，刑法第215條業務登載不實罪之規定，雖係以保護業務上文書之正確性為目的，然因係屬形式適性犯之規定，故尚應判斷行為人之行為，是否存有侵害該條規定所欲保護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87號判決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郭怡君、康滄洋、楊麗華、呂俊宏於偵查中之指訴、106年4月7日新生教團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本院110年度上字第184號民事確認董事會決議不成立事件之上訴人（即本案被告張重正）提出之民事陳報暨準備三狀、本院110年度上字第184號民事案件110年12月23日之準備程序筆錄、109年7月8日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會提名名單與原任董事同意調查表、109年7月16日董事會之錄音檔及譯文、新生教團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錄、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45號判決、臺北市政府110年4月19日府訴一字第1096086452號訴願決定等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辯稱：（一）在106年3月31日，有召開過一次會議（即106年本案審查會），告訴人呂俊宏、楊麗華、證人王晚、許麗雅、洪萍萍都有出席，於該會中即有討論證人洪萍萍所擬的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並且通過，告訴人呂俊宏、楊麗華他們也有參加，106年3月31日經董事討論確認作成董事提名辦法，106年4月7日董事會只是再次提出確認，不用再討論，因為106年3月31日已經決議了，相關記載也只是重申106年3月31日的結果，並非不實，且沒有人反對106年3月31日確認的董事提名辦法，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康滄洋、楊麗華也當選了本案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亦無人對當選舉結果有意見，如果沒有通過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他們是怎麼當上董事的，郭怡君當選第12屆董事都沒有意見；再就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我們在民事庭提出時，告訴人並沒有爭執；（二）109年7月8日董事會當時有討論下屆董事提名名單，也通過董事提名辦法，我當時是主席，紀錄洪萍萍可以作證等語。辯護人辯稱：（一）106年4月7日之前，即3月31日就已經通過第12屆董事提名辦法，此有證人洪萍萍可證，當時亦無人有意見，客觀上被告沒有登載不實，只是重複確認已經存在的內容；原審在詢問告訴人郭怡君、康滄洋、呂俊宏、楊麗華在擔任第12屆董事的時候，是不是為各教會推薦的唯一董事席次，他們均未異議，跟董事提名辦法相符，也沒有產生實質的損害；依鈞院100年度上更一字第266號判決意旨，對於會議的結論，就算會議沒有實質召開，但如果沒有實質不實的情況，也沒有生損害，即難認被告主觀上有登載不實之故意；（二）被告以第12屆董事長之身分，依章程第7條、第8條、第10條規定，經半年以上之徵詢、討論，甚至召開提名座談會，始經多數董事達成共識，並於109年7月8日下午3時30分在本案幼稚園餐廳舉行提名之會議，9位董事中過半數之董事5人與會，並經被告、與會董事許麗雅、黃梅珍、王晚、洪萍萍等5位出席者全數同意，簽名於「第十三屆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與原任董事同意調查表」，通過第13屆董事被提名人名單，已符合章程規定之意旨；109年7月16日會議紀錄，被告記載內容為「張重正董事長感謝各位董事出席第12屆第7次董事會。董事會應出席董事九位，實到董事九位（許麗雅、康滄洋、王晚董事以委託書方式代理出席），已達開會人數，本席宣布開會。今天會議主要議題為報告下屆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經長時間溝通協調後已經產生，共提名九位，名單如下：黃梅珍、王晚、張重遠、楊武勇、陳昇旭、吳素琴、張重正、張桂嫻、郭進益。此一提名單已獲五位現任董事（張重正、許麗雅、黃梅珍、王晚、洪萍萍）之書面簽名同意，同意人數已超過現任董事之半數，因此宣布提名名單成立，同時會將上列提名名單提交團議會進行投票選舉。散會時間：109/7/16晚上7：45」，僅是報告下屆（第13屆）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並無董事提名名單由7月16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之記載，可證被告7月16日之會議紀錄並無任何表彰該次會議決議通過提名名單之意旨，被告所為之董事會會議錄即無任何不實；就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會議，只是再次宣達109年7月8日已經通過的人事名單，無任何不實的情況等語。經查：
一、公訴意旨（一）部分：
（一）被告坦承本案董事會會議錄「討論議決事項」⒊「提名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案」之紀錄中，有「①確認董事提名辦法（附件資料）」、「決議：①通過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等事項之記載，且在本院110年度上字第184號民事事件進行中，有將記載上開事項之本案董事會會議錄列為民事陳報暨準備三狀之上證13，而於110年5月6日向本院民事庭提出作為證據等節，核與卷附本案董事會會議錄影本（見北檢112偵2930號卷第17、18頁）、民事陳報暨準備三狀節本（見北檢111他2212號卷第181至196頁）相符，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二）被告於106年4月7日召開106年董事會前曾於同年3月31日召集董事呂俊宏、楊麗華、王晚、許麗雅、洪萍萍等人召開會議討論通過第12屆董事提名辦法：
　　1.被告於106年3月31日晚間7時在台北市○○○路0段000號新生幼兒園餐廳召開第12屆董事提名審查會，與會者有被告及董事呂俊宏、楊麗華、王晚、許麗雅、洪萍萍到場簽名之事實，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市基督教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提名審查會議議錄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市基督教新生教團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在卷可參（見偵訊第27-30頁)。
　　2.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我在新生教團擔任董事到109年，我有參加106年董事會，我擔任書記，我們書記都是董事兼任，該次主要是審查105年財務決算、106年的預算，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提名第12屆董事名單，106年董事提名辦法是在106年3月31日大家開會討論出來的，辦法我寫的，經過大家討論出來的提名辦法，是用在第12屆董事提名上，106年3月31日當天董事都有參加、都有簽名，會議紀錄都有，提名辦法是經過大家討論，雖沒有表決，大家都同意才會有這個董事提名辦法，106年4月7日開會的時候，我有把3月31日的董事提名辦法夾在開會程序上面，給各位董事看；106年4月7日董事是根據該辦法提名。該次會議大家都有發表意見，沒有不同意見，大家都同意才會有提名辦法出來，表決過程是無異議通，沒有投票，是大家討論覺得可以就制定下來。12屆之前董事提名都是依據章程，由董事提名，但是董事的想法是讓各教會提出他們的代表到董事會來，經過董事會審查才確定董事會提名名單，因為要有依據，我們就文字化一條一條寫出來，最主要的改變是因為新生教會是母會，董事要兩名，所以文字上大家討論才會有這個辦法，新生教會現在要兩名，需要大家認可，從而文字化。3月31日是制訂辦法，辦法制訂以後要依照這個辦法請各教會提出他們的代表出來，所以106年4月7日開會是審查這代表，正式提名到團議會，106年4月7日董事會是為了審查提名名單，確認董事名單，而不是確認董事提名辦法，董事提名辦法是在3月31日確認，4月7日是確認他們提出來名單，我們正式董事會提名下一屆的董事到團議會選舉。董事提名辦法是被告請我擬訂這個辦法的，我先寫一個稿，106年3月31日大家討論之後修改一些文字，我把它總結，所以106年4月7日開會的時候，我有跟議程一起給各位董事看；106年4月7日董事會沒有討論議決本案董事提名辦法，北檢112年度偵字第2930號卷第15頁的111年1月19日說明書是我寫的，因為他們（即告訴人）在告這件事情的時候，發現有這個問題，被告叫我寫這個說明；106年3月31日確認是裡面每一條條文的確認，106年4月7日的確認是對這個辦法要提名董事，給他們確認一下我們是依照這個提名辦法提名董事，兩個確認的定義是不一樣的，提名辦法是在106年3月31日確定的，106年4月7日開會就是確認提名辦法讓每個董事知道，要提名這個董事是要根據提名辦法，確認我們是根據提名辦法推選董事，每一條的確定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至34頁）。
　　3.證人許麗雅於原審證稱：106年3月31日當初討論議程載明要通過董事提名辦法，當時大家一起討論董事提名辦法，看這個提出人數，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有依據這個董事提名辦法提名。3月31日董事提名審查會是要董事們確認第12屆董事提名辦法，開會當天我有看過這個董事提名辦法，各教會一名，新生教團兩名，那天討論有提到，是書記念的，討論後大家同意就通過等語（見原審卷第17至21頁）。
　　4.證人即告訴人楊麗華於原審證稱：我擔任本案教團第11、12屆董事，於106年3月31日會議我有簽名，所以有參與該次會議，於會前、會中、會後沒有表示過意見，因為沒有看過紀錄，我大部分會全參加會議，因為一年才一次、兩次而己，我是永和教會永生教會唯一一席的董事代表，一般都會從頭到尾參加，我不確定106年4月7日有沒有確認董事提名辦法這件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197至202頁）。
　　5.證人即告訴人呂俊宏於原審證稱：我擔任第10、11、12屆董事會董事，第12屆是代表平鎮百合教會唯一董事，106年3月31日有參與上開會議等語（見原審卷第203、211、213頁），於本院陳稱：106年3月31日被告有召開一個會議，通知董事參加，在與會之後，他也明確表示是為了4月7日董事會之前的會前討論，被告在會議中傳達的是，過去台北新生教會被允許的是3名席次，但因為他工作上的需要希望再增加1名為4名，徵求當時的董事同意他的想法，當時只是一個觀念意見的溝通，也沒有做任何裁示等語（見本院卷第370頁），雖其證稱不記得該會議曾討論董事提名辦法，之後推出提名辦法即產生爭議云云，惟其所述核與其簽名於其上之該次會議紀錄不同，亦與證人洪萍萍、許麗雅所證不同，依上開2證人所述，核與提名審查會會議錄所記載「討論議決事項：一、確認第12屆董事會董事『董事提名辦法』（附件資料）決議：依照附件資料，通過。」相符（見北檢112偵2930號卷第27頁），且檢察官亦未認為本案審查會會議錄所記載「討論議決事項：一、確認第12屆董事會董事『董事提名辦法』（附件資料）決議：依照附件資料，通過。」等事項有何業務登載不實情事，自應以上開證人所述及會議紀錄為準，是以被告所辯其因於106年3月31日業已召開董事提名審查會，經董事決議通過第12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故於106年4月7日董事會會議記錄記載確認提名辦法，主觀上並無明知登載之內容反於事實之真實性之犯罪故意等語，應可採信。
（三）被告於110年5月6日行使於本院民事庭之106年4月7日第11屆第9次董事會議議錄其內容之登載，尚難認足以生損害於有致生損害於告訴人行使董事議決權利或本院或得閱覽卷宗之人誤認該文書為正確及內容完整之虞：
　　1.依被告於106年3月31日召開之董事提名審查會中，確由洪萍萍提出草擬的董事提名辦法給與會董事即告訴人呂俊宏、楊麗華、證人王晚、許麗雅、洪萍萍於討論，並達成共識而通過，業如上述，於106年4月7日作為第12屆董事提名依據，證人洪萍萍為求審查董事提名名單內容與董事提名辦法是否一致，而將該董事提名辦法夾入106年4月7日董事會開會程序中，予以確認，業據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述明確。
　　2.觀諸告訴人郭怡君於原審證稱：我被內湖教會推派出來做董事候選人唯一代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85頁），於本院陳稱：第12屆董事選舉會場我是第1次被提名，我沒有提出意見，其與告訴人康滄洋、呂俊宏、楊麗華均當選第12屆董事，對於選舉過程當時沒有異議。我是爭執109年第13屆的董事會議紀錄，對於11屆的董事會並不清楚，此部分是呂俊宏爭執的，因為整個案子是相關連的，所以在訴訟過程中我才知道有兩份11屆董事會會議記錄版本，我同意繼續爭執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363、364頁），告訴人康滄洋於原審證稱：我代表臺北民生基督教會擔任第12屆董事，民生教會僅推派我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90頁），告訴人楊麗華於原審證稱：於106年4月7日會議中，我擔任永和永生教會的代表董事，是永和永生教會推派唯一一席的董事代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00頁），告訴人呂俊宏於原審證稱：我擔任第12屆董事是代表平鎮的百合教會，亦是百合教會推派的唯一董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3頁），於本院陳稱：106年4月7日董事會會議台北新生教會提名了4名，徵求在場的董事表決破例增加1名，當時投票的結果是多數贊同，少數反對，所以成立允許第12屆台北新生教會4名董事，會議是決定第12屆的提名名單，決定台北新生教會可以提名4人，但不是制定提名辦法的立法等語（見本院卷第370頁），是本案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選舉過程中，無論係告訴人郭怡君、康滄洋、楊麗華、呂俊宏，均由各自其所屬教會推薦出唯一一席之董事，並決議台北新生教會可提名4人，核與本案董事提名辦法所列內容：「董事候選人之產生：1.教團所屬各自立教會各推薦一名。2.創教母會新生教會推薦2名。3.新生幼兒園推薦1名。4.現任董事得推薦1名。」一致，其等於本案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提名、選舉至任期屆滿期間內，均未對該董事選舉過程有任何異議，提名名單、選舉過程與董事提名辦法內容相符，告訴人等於106年4月7日董事會上被提名為董事，選舉過程並無任何異議，顯然對告訴人等核無影響，而未對告訴人等造成實質損害。
　　3.至106年4月7日被告召開之董事會形式上確未有提出議案討論議決通過董事提名辦法之程序，有證人即告訴人康滄洋於原審證稱：我在教團當過第10、11、12屆董事，我有參加106年董事會，當天就只有通過提名董事，沒有通過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也沒看過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亦沒有看過本案董事會會議錄，如果有（董事的選舉辦法）的話，就是依教團憲章規則進行選舉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88至192頁）；證人即告訴人楊麗華於原審證稱：我擔任教團第11、12屆董事，我沒有在106年董事會看過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也沒有看過106年董事會會議錄，我們董事的選舉過程是由新生教團所屬教會（自立教會）推派一名長老為董事候選人，然後再拿到董事會確認，確認以後交給團議會去選舉，這是新生教團憲章規則的規定，與董事提名辦法無關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93至202頁）；證人即告訴人呂俊宏於原審證稱：我在教團擔任第10、11、12屆董事，我有參加106年董事會，楊麗華、康滄洋、被告等人也有參加，當天是為了第12屆董事會選舉，做董事提名的討論和審查，也有決議選舉董事名單，名單要送交團議會，團議會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在團議會做選舉，我沒有看過董事提名辦法，106年董事會只針對董事的名單做審查討論，也就是人的部分做審查討論（沒有討論本案董事提名辦法），我們選舉董事，主要是依據教團憲章規定，基本上由各地方的自立教會推派代表名單送交董事會，董事長召開董事會，將名單列在裡面做討論，最後決定要提哪些人作為參選名單，再交由團議會選舉，106年董事會會議錄「確認董事提名辦法，如附件資料」是多的，106年董事會沒有提到這項，106年董事會也沒有確認本案董事提名辦法，被告沒有拿董事提名辦法給在場董事看，106年董事會會議錄其餘部分都正確，董事名單的討論我有參與，被告有跟與會董事表達，這次提名被告所屬的本案新生教會需要再多提名1人，希望可以取得在場董事同意，依照慣例本案新生教會可以提名2名董事，因為它是創設的教會，被告現在變成要提名3名，要多提1名，然後在加上本案新生教會當時有附屬一個新生幼稚園，是一個教育機構，它也有一個董事會的組織，這個董事會的董事長是我們教團董事會的當然董事，當時被告就是擔任新生幼稚園的董事長，討論經過就是依照慣例不合，但是我們董事們還是有討論，被告表示他有這個需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他的意見，當場有做表決，比較多董事同意被告的想法，就同意本案新生教會連同被告提了4名董事在上面，然後將名單送交給團議會來選舉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03至216頁），於本院陳稱:106年4月7日董事會並不是制定提名辦法的立法，被告自己找人寫一寫來帶在裡面通過，事後在董事會議事記錄案裡面，把提名辦法夾帶在裡面等語（見本院卷第370頁）；證人黃梅珍於原審證稱：我有聽許麗雅、洪萍萍講過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但我沒有看過，我是根據憲章當選第12屆董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40、41頁）；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提名辦法是在106年3月31日確定的，106年4月7日開會就是確認提名辦法讓大家知道，提醒大家31日有這個提名辦法，現在推選董事要根據這個提名辦法，就好像會議的議事規則，讓大家知道一下，附帶記的。106年4月7日會議中沒有討論議決董事提名辦法，只有提名，開會就是確認這個辦法讓每個董事知道，確認我們是根據這個辦法推選董事，每一條的確定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26頁），其提出之說明書亦載明106年4月7日董事會議只是宣讀確認提名討論前的程序等語可證（見112年度偵字第2930卷第15頁），由上開證人所述可知，106年4月7日被告召開之董事會形式上未有提出議案討論議決通過董事提名辦法之程序，然就「決議通過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此部分議決內容既經被告於開會前之106年3月31日召集董事開會討論，告訴人呂俊宏、楊麗華及董事王晚、許麗雅、洪萍萍等過半數董事均參與該會議，業如上述，上開會議曾決議通過董事提名辦法之事實既明，則上開記載實質上即無不實可言，而106年董事會確有討論提名新生教會多1人，變成3名，加上新生教會附屬新生幼稚園董事會的董事長為當然董事，當場表決同意本案新生教會連同被告提4名董事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呂俊宏證述如上，核與依董事提名辦法之選舉人數相符，告訴人等經該次選舉當選為第12屆董事當場未表示意見而為決議通過，未造成實質損害，則該董事提名辦法之內容與實際經董事議決之決議內容相符，故被告所辯其於106年4月7日董事會因前曾議決通過第12屆董事提名辦法，依該提名辦法提名包括告訴人在內之第12屆董事，其於會議記錄再次確認上開事實，並無足生損害於告訴人或公眾等語，亦非無據。
　　4.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市基督教新生教團下屆董事之產生，應依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由現任董事會提名後，再由新生教團團議會進行選舉，其名單係由上屆董事會提名為必備之程式，非新生教團團議會或董事會得逕行變更或調整，亦即應遵循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作為董事選舉程式，即便教團憲章第133條規定亦無排斥上開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由上屆董事會提名」之意涵，有本院113年度上更一字第36號民事判決在卷可參，則被告縱使於106年3月31日制定系爭董事提名規則經董事會議決議通過，而於106年4月7日董事會再予確認，惟對於新生教團下屆董事之產生，仍應遵循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由現任董事會提名決議通過，再由新生教團團議會進行選舉，故依上開規定，各董事於會議中得行使議決權對於下屆提名名單表示意見，不受限於董事長所謂依提名辦法提出之名單即應予通過至明，依上所述，第12屆董事之產生業經第11屆董事討論提名名單而決議通過，是實難認被告上開所為，有致生損害於告訴人行使董事議決權利而存有侵害所欲保護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
　　5.末查，被告於本院110年度上字第184號民事事件進行中，將記載討論議決事項：⒊提名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案之紀錄中，有「①確認董事提名辦法（附件資料）」、「決議：①通過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事項之本案新生教團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列為民事陳報暨準備三狀之上證13，而於110年5月6日向本院民事庭提出作為證據等節，核與卷附本案董事會會議錄影本（見北檢112偵2930號卷第17、18頁）、民事陳報暨準備三狀節本（見北檢111他2212號卷第181至196頁）相符，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於上開本院民事事件中對於其等經第11屆董事會提名後，由新生教團議會選舉為董事，有卷附新生教團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見前審110年度上字第184號卷三第137至139頁）為證，表示不予爭執，有113年8月28日宣判之本院113年度上更一字第36號民事判決（第6頁）附卷可稽，核與該卷影本互核一致，而上開決議內容（即各教會提名名單及人數）亦合於被告所載之董事提名辦法，尚難認被告所為有不實登載侵害告訴人之議決權致本院或得閱覽卷宗之人誤認該文書為正確及內容完整之虞。
　　6.另查，公訴人認被告於106年8月31日持向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行使之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內容無「①確認董事提名辦法（附件資料）」、「決議：①通過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等語），與前開會議錄內容並非全然一致，而認上開載有「①確認董事提名辦法（附件資料）」、「決議：①通過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等語之內容登載不實，告訴人亦以上開2份董事會會議錄內容不一致，認被告係事後不實登載上開內容提出於本院民事庭其等與被告民事訴訟案件中作為有利被告之證據，惟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向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提出的會議紀錄是省略這一項，只是把我們重要提名的人選列出來而已，我們內容存檔資料有寫這項確認董事提名辦法，因為提給民政局的會議紀錄是比較簡單的紀錄，僅列重要事情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3頁），並有其提出之說明書在卷可參（見112年度偵字第2930卷第15頁），依新生教團下屆董事之產生，應遵循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由現任董事會提名經決議通過，上開董事提名辦法並未對下屆董事提名名單之產生有所限制而致生損害於告訴人於董事會行使董事議決權利，故其上登載之內容既未損害告訴人行使董事議決權利而存有侵害所欲保護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亦不致影響新生教團選舉下屆董事之方式，被告提出兩份董事會會議錄登載內容不同之客觀事實，尚難逕以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相繩。
（四）綜上所述，證人洪萍萍於106年3月31日被告召開之董事提名審查會中，曾提出草擬的董事提名辦法給與會董事討論而達成共識通過，有告訴人呂俊宏等董事簽名出席之提名審查會會議錄在卷可參，於106年4月7日提名之董事名單核與上開董事提名辦法一致，於第12屆董事選舉過程中，當選之告訴人郭怡君、康滄洋、楊麗華、呂俊宏及其他董事人數，確經第11屆董事討論決議通過，而與董事提名辦法內容無違，且其等於本案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提名、選舉至任期屆滿期間內，均對該董事選舉名單、人數、過程有任何異議，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於本院民事事件中對於作為其當選董事依據之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亦表示不予爭執，依該董事提名辦法並無法成為新生教團選舉董事程式應遵循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之限制，而不存在造成侵害告訴人行使議決權利之實際可能性，故被告辯稱：其所為沒有不實登載之故意，亦未造成他人及公眾損害等語，應可採信。
二、公訴意旨（二）部分：　　
（一）被告於109年7月8日召開之董事會有被告及董事黃梅珍、洪萍萍、許麗雅、王晚等過半數之5人出席，經與會董事5名全體同意下，通過決議第13屆董事被提名人名單：
　　1.證人許麗雅於原審證稱：我應該有參加109年7月8日的會議，是要提名第13屆董事名單，被告、我、黃梅珍、洪萍萍及王晚參與會議，就提名名單進行討論大概一個多小時，然後通過決議，全數通過該份名單，109年7月16日會議我就沒有參加了，但我聽說本案新生教團會友有不同意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1至22頁），核與其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096號民事案件所證內容一致（見112年度偵字第2930號卷第56至62頁）。
　　2.證人黃梅珍於原審證稱：我有參加109年7月8日及16日兩次會議，109年7月8日是要提名第13屆董事，有5位董事出席，除我跟被告之外，還有洪萍萍、許麗雅、王晚，被告經過1年的考慮，他有提了名字，有介紹每個董事所屬教會，好像有9位，大家都通過，沒有表達不同意見，就簽名，109年7月16日會議，被告宣布上次109年7月8日提名會議通過哪些董事、哪個董事是哪個教會，董事長報告完之後就說散會，被告就離開了，沒有討論，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有人抗議，但被告說已經決議，就散會，被告走之前沒有決議、表決，被告宣布完後就離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6至40頁），核與其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096號民事案件所證內容一致（見112年度偵字第2930號卷第55至58頁）。
　　3.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109年7月8日的會議如果我有簽名，應該是有參加。大概是要確認第13屆的董事名單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9頁）。　
　　4.被告於109年7月8日下午3點30分在台北市○○區○○○路○段000號新生教會一樓幼兒園員工餐廳召開之董事會，有被告及董事許麗雅、黃梅珍、王晚、洪萍萍過半數之5人出席，經與會董事5名全體同意下，通過決議第13屆董事被提名人名單之事實，有109年7月8日新生教團第十三屆董事會提名名單與原任董事同意調查表在卷可參（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2212號卷第129頁）。
　　5.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康滄洋、楊麗華對被告提起民事訴訟，訴請：㈠宣告被告張重正於109年7月8日作成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之行為無效。㈡宣告被告張重正於109年7月16日作成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2屆第7次董事會議議錄之行為無效等，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096號民事判決認：㈠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2屆以後董事之提名、選舉方式，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市基督教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本教團董事會設置董事七至九人。首屆董事長由本會牧師及執事會共同推舉董事長再由董事長聘請其他董事組成董事會。董事任期屆滿應由董事長召集全體董事會議就現任董事或熱心教會之信徒中選聘組成下屆董事會並由全體董事中推舉一人為董事長」規定為之。所謂「董事會提名」之程序及何為多數決之比例等，系爭捐助章程第7條就此項董事會提名之事務，自身既未有何特別規定，自應適用董事會共同意思決定作成之程序規範，亦即捐助章程第10條前段所規定「本教團董事會以過半數董事出席時方可開會表決人數滿出席董事半數以上時方為決議……。」之多數決程序辦理。被告於109年7月8日召開董事會經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過半數即5名董事出席，並經同意第13屆新生教團董事候選人提名名單，形式上合於捐助章程第7條及第10條規定；㈡被告於109年7月16日作成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2屆第7次董事會議議錄之行為，僅係單純就其曾宣達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業經現任5位董事同意提名之單純客觀事實為記載，並非就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為決議並作成會議紀錄，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是否經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現任董事決議提名生效與該會議紀錄無效係屬二事，尚非就該次會議紀錄定之，被告製作該會議紀錄之行為，即僅為單純事實行為，未生任何法律上之效力，而判決原告之訴駁回，有該判決在卷可參（112年度審易字第1076號卷第77至92頁）。
　　5.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我是第12屆董事，有責任參加董事會的提名，但那次開會過程不很好，所以決議好像是大家不歡而散，有宣布名單成立，但是大家有異議，個人有個人的意見，後來沒有討論名單成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9頁）。　
　　6.綜合前述證人證詞可知，雖於109年7月16日董事會中部分與會董事就被告提名之董事人選有不同意見，且在爭吵中不歡而散，惟於109年7月8日被告確曾經召開董事會議，就被告擬具之9位候選董事予以討論，並經過半數董事之被告、證人黃梅珍、洪萍萍、許麗雅、王晚5位董事出席並一致決議通過，合於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由現任董事會提名經決議通過下屆董事提名名單之事實，應可認定。
（二）被告所製作之109年7月16日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記錄，僅係以董事長身分宣達「第13屆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業經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決議通過」之事實為記錄，非據以表彰「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於該次會議中經出席董事決議通過」，而無不實登載之情形：　　　
　　1.109年7月16日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並未討論議決被告 
　　　提出之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之事實，業據告訴人郭怡君於原審證稱：109年7月8日會議我沒有接獲通知，109年7月16日我有收到書面通知，所以有參加，當天沒有書面資料，被告用口頭方式唸出一串說是下一屆的董事名單，已經經過其他董事簽名，他讀過之後，說很快就要散會，我與呂俊宏都表達抗議，說這個方式並沒有遵照過去我們教團的作法及程序，當時在場反對的人有我、呂俊宏、楊麗華，持委託書的部分有康滄洋、王晚，康滄洋也是反對的，我認為董事名單沒有成立，我們問會議紀錄是否照往例由洪萍萍製作，她說她已經卸任這屆董事，我就問被告，他說他會自己處理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4至187頁）；告訴人楊麗華於原審證稱：我沒有參加109年7月8日會議，有參加109年7月16董事會，被告拿一張第13屆董事名單唸，但是我們不認識這些人名，也沒有印象，所以我們就跟他說不同意，被告拿著該張名單就離開，我認為被告所謂有5位董事以書面簽名同意即可直接宣達是不合法，因為要經過董事會的認可，還有團議會的選舉，109年7月16董事會議事錄記載「成立」是不對的，因為我們都不同意，不同意怎麼會成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4至187頁）；告訴人呂俊宏於原審證稱：109年7月8日我沒有參加教團會議，109年7月16日我有收到通知，所以我去參加會議，被告到場後，我們將收集到地方教會推派的名單提交給被告，請他主持會議斟酌，大家一起做審查，但是當天被告自行提出一份名單說有5位董事簽名，已經過半數同意他所提列的名單，這個會議他就是要草草結束，我們有提異議，希望討論跟說明或表決，但是被告未採納，把他的文件還有我們提交的名單，還有未能來參加的董事委託書全部收走帶走，離開現場，我認為被告提出的董事名單是不成立的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4至187頁），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那次開會過程不很好，所以決議好像是大家不歡而散，有宣布名單成立，但是大家有異議，個人有個人的意見，後來沒有討論名單成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9頁）等語，核與經上開民事判決審核告訴人所呈之會議錄音譯文所載：新生教團109年7月16日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因部分董事反對被告提出之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故並未討論、議決董事提名名單，即匆匆散會，被告於會議中報告黃梅珍等9人獲現任5位董事書面同意推選為第13屆董事會董事，提名成立，將以上開提名名單提交團議會進行投票選舉後，嗣經在場董事即告訴人呂俊宏表示上開提名程序及推派人選與新生教團憲章規則不符，被告宣布散會並表示將自行製作會議紀錄等情相符。
　　2.被告於109年7月16日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錄所登載之「張重正董事長感謝各位董事出席第12屆第7次董事會。董事會應出席董事九位，實到董事九位（許麗雅、康滄洋、王晚董事以委託書方式代理出席），已達開會人數，本席宣布開會。今天會議主要議題為報告下屆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經長時間溝通協調後已經產生，共提名九位，名單如下：黃梅珍、王晚、張重遠、楊武勇、陳昇旭、吳素琴、張重正、張桂嫻、郭進益。此一提名單已獲五位現任董事（張重正、許麗雅、黃梅珍、王晚 、洪萍萍）之書面簽名同意，同意人數已超過現任董事之半數，因此宣布提名名單成立，同時會將上列提名名單提交團議會進行投票選舉。散會時間：109/7/16晚上7:45」等內容，其中「張重正董事長感謝各位董事出席第12屆第7次董事會。董事會應出席董事九位，實到董事九位（許麗雅、康滄洋、王晚董事以委託書方式代理出席），已達開會人數，本席宣布開會。今天會議主要議題為報告下屆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共提名九位，名單如下：黃梅珍、王晚、張重遠、楊武勇、陳昇旭、吳素琴、張重正、張桂嫻、郭進益。此一提名單已獲五位現任董事（張重正、許麗雅、黃梅珍、王晚 、洪萍萍）之書面簽名同意，同意人數已超過現任董事之半數」部分，與事實並無任何不符，而無不實登載。
　　3.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等董事雖反對被告所提出之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認為被告提名名單沒有經溝通協調，其提名程序不合法，名單不成立，被告卻在前述會議錄逕行記載「因此宣布提名名單成立」，與事實不符云云，惟細繹被告記載前後文字，乃「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經長時間溝通協調後已經產生，共提名九位，名單如下：黃梅珍、王晚、張重遠、楊武勇、陳昇旭、吳素琴、張重正、張桂嫻、郭進益。此一提名單已獲五位現任董事之書面簽名同意，同意人數已超過現任董事之半數，因此宣布提名名單成立」，是被告所提出之董事提名名單確經109年7月8日之董事會議與另外4位董事即已過半數董事人數，詳細討論，獲得渠等一致同意，於此前提下，被告主觀判斷後認定「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經長時間溝通協調後已經產生」、「同意人數已超過現任董事之半數，因此宣布提名名單成立」，則被告所為，顯係宣布109年7月8日之會議決議結果，其登載亦是單純記錄被告宣布提名名單成立之來龍去脈，毋論事實上被告召開109年7月8日會議之程序是否符合新生教團章程，惟其於109年7月16日會議中僅係單純宣達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業經現任5位董事同意提名之單純客觀事實為記載，並非就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為決議並作成會議紀錄至明。
　　3.至告訴人主張109年7月8日董事會召集未通知渠等到場，違反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惟觀系爭捐助章程並未有就董事會召集程序違反之效力為規範，核屬捐助章程規範之缺漏，縱其等前開主張為真，參照民法第56條「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規定，亦僅生得撤銷之效力，在未經撤銷前，依法仍屬有效，故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是否經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現任董事決議提名生效，並非109年7月16日會議紀錄定之，被告所製作之109年7月16日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紀錄，僅係就其於該次會議中以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長身份，向與會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宣達或通知第13屆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業經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其中被告張重正、黃梅珍、王晚及訴外人許麗雅、洪萍萍等5人同意通過此一事實為記錄，僅為單純事實行為，非據以表彰「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於該次會議中經出席董事決議通過之事實為記載，該會議紀錄既為單純事實行為，未生任何法律上之效力，被告自無明知不實而故予登載之情事。被告辯稱沒有不實登載之故意等語，亦可採信。
　三、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資料與所指出之證明方法，經綜合評價調查證據之結果，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到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被告之犯罪既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伍、撤銷改判及上訴駁回：
一、公訴意旨（一）部分：
　　原審未詳予勾稽被告就其有利辯解與上開卷內證據，以被告有公訴意旨（一）所指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遽予論罪科刑，尚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撤銷改判，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二、公訴意旨（二）部分：
　　原審審理結果，認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二）所指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觀諸本案新生教團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會議錄記載內容，被告無非係想表彰系爭提名名單經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此由前開提名名單成立或交付團議會進行投票選舉等字眼僅出現於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會議錄中，然完全未見被告於109年7月8日所製作之系爭提名名單，且被告日後向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辦理董事名單變更時，亦僅係將前開提名董事名單作為本案新生教團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會議錄之附件，是可認被告確係以該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會議錄作為董事提名名單經董事會提名產生之依據，倘被告認109年7月8日董事會已通過下屆董事被提名名單，何需再行召開109年7月16日之董事會，再以當場宣達董事提名名單，而多此一舉，自可以107年7月8日董事會會議錄為據即可，是被告所為自有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被告明顯濫用主席之權限，根本沒有做任何董事會議要決議之事項為任何實質討論，亦不賦予與會者發言之機會，喪失會議應有之功能並違反民主法治精神，更違反本案新生教團行之以久之慣例或內規、憲章規則等，即擅自宣達董事提名名單成立，被告所為實係濫用權勢，其交付予主管機關之董事會會議錄顯與客觀事實不符，且使人陷於具體想像的錯誤，即為明顯之不實登載，並持以主張而行使，即應認其確該當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罪責等語。惟此均經原審參酌上揭證據相互勾稽，於原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論述，認新生教團109年7月16日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錄所登載之內容，僅係宣達109年7月8日業經過半數董事決議通過之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之事實，被告並無明知不實而故予登載之情事，經核尚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本院衡酌檢察官仍未盡舉證之責任，所提出之上訴理由及各項證據，仍無法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尚不足認定被告犯行，且檢察官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補強證據佐證，所言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檢察官上訴意旨僅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為不同之評價，並未提出補強證據，可資證明被告確有其所起訴之犯行，尚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承武提起上訴，檢察官劉斐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陳柏宇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羅敬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15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重正
選任辯護人  黃帝穎律師
            陳守煌律師
            謝家健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
年度易字第81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30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張重正無罪。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張重正（下稱被告）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市基督教
    新生教團（下稱新生教團）第11及12屆之董事長，依新生教
    團捐助暨組織章程（下稱組織章程）規定，為董事會之主席
    ，並負責召集董事會常會及臨時會，竟基於行使偽造業務上
    登載文書之犯意而為下列行為：
（一）明知民國106年4月7日新生教團召開第11屆董事會（下稱1
      06年董事會），會中僅就董事候選人名單進行決議，並未
      就「董事提名辦法」進行討論、議決，竟於不詳時、日擅
      於董事會會議錄討論議決事項3項下，不實記載「1.通過
      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等文字，復於10
      6年8月31日將之送交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備查（持向臺北市
      政府民政局備查部分業經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未經上訴
      ，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於110年5月6日提出行使於本院1
      10年度上字第184號確認董事會決議不成立等民事事件作
      為訴訟證據，致生損害於新生教團董事呂俊宏、康滄洋、
      楊麗華、郭怡君等人行使董事議決權利及致本院或得閱覽
      卷宗之人誤認該文書為正確及內容完整之虞。
（二）明知其於109年7月8日所製作之董事會候選人名單，並未
      依組織章程召開董事會而決議，竟於109年7月16日召開之
      董事會(下稱109年董事會)上直接宣讀前開董事候選人名
      單，未經與會董事實質討論及表決即強行通過該議案，不
      顧與會之董事郭怡君、楊麗華、呂俊宏、康滄洋（由呂俊
      宏代理）之抗議，而強行通過該議案，私自作成董事會會
      議錄，復將之提交與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備查。致生損害於
      郭怡君等董事行使董事議決權利及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管理
      財團法人董事名單資料之正確性。
二、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
    書罪嫌云云。
貳、本案適用法律之說明：
一、本案審理範圍：
　　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張重正（下稱被告）不服原判決
    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不服原判決無罪部分，是本案本
    院審理範圍，為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及無罪部分，至原判決
    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即起訴被告於106年8月31日將106年
    董事會議事錄送交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備查部分），依照刑事
    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但書規定，非上訴效力所及，自不在本
    院審理範圍。
二、本案無庸論述證據能力：
　　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
    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定有明文。而犯罪
    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
    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
    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
    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
    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
    同法第308條前段復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
    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
    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
    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
    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
    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
    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案被告既經本院認定應
    受無罪之諭知，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
    力。
三、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原則：
　　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
    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採用情況證據認定
    犯罪事實，須其情況與待證事實有必然結合之關係，始得為
    之，如欠缺此必然結合之關係，其情況猶有顯現其他事實之
    可能者，據以推定犯罪事實，即非法之所許；又認定不利於
    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
    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
    之證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
    例意旨、94年度台上字第3329號、90年度台上字第1969號判
    決意旨參照）。據此，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
    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
    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
    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
    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
    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
    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
    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
    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
    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
    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
    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參照）。次按，
    刑法第215條之業務登載不實罪，以「從事業務之人，明知
    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為其成立要件，而所謂「明知」係指直
    接之故意而言，故須登載之內容反於事實之真實性而出於其
    直接故意者，始足當之。末按，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者」，即屬形式適性犯之規定，即行為人所為之危險行
    為必須該當「足以」發生侵害之適合性要件始予以處罰，亦
    即構成要件該當判斷上，仍應從個案情狀評價行為人之行為
    強度，是否在發展過程中存有侵害所欲保護客體或法益之實
    際可能性，而將適性犯適用於刑法規定之上，乃因在處罰行
    為人之行為時，不僅因行為造成法益之危險，更要求達到一
    定危險規模時，始加以處罰，把法益侵害極其輕微者，作為
    在構成要件階段之除罪因素，有助於實務上對成罪判斷之實
    質裁量，刑法第215條業務登載不實罪之規定，雖係以保護
    業務上文書之正確性為目的，然因係屬形式適性犯之規定，
    故尚應判斷行為人之行為，是否存有侵害該條規定所欲保護
    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87號
    判決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
    不實文書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郭怡
    君、康滄洋、楊麗華、呂俊宏於偵查中之指訴、106年4月7
    日新生教團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本院110年度上字第
    184號民事確認董事會決議不成立事件之上訴人（即本案被
    告張重正）提出之民事陳報暨準備三狀、本院110年度上字
    第184號民事案件110年12月23日之準備程序筆錄、109年7月
    8日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會提名名單與原任董事同意調查表
    、109年7月16日董事會之錄音檔及譯文、新生教團第12屆第
    7次董事會會議錄、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45號
    判決、臺北市政府110年4月19日府訴一字第1096086452號訴
    願決定等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辯稱：（
    一）在106年3月31日，有召開過一次會議（即106年本案審
    查會），告訴人呂俊宏、楊麗華、證人王晚、許麗雅、洪萍
    萍都有出席，於該會中即有討論證人洪萍萍所擬的本案董事
    提名辦法並且通過，告訴人呂俊宏、楊麗華他們也有參加，
    106年3月31日經董事討論確認作成董事提名辦法，106年4月
    7日董事會只是再次提出確認，不用再討論，因為106年3月3
    1日已經決議了，相關記載也只是重申106年3月31日的結果
    ，並非不實，且沒有人反對106年3月31日確認的董事提名辦
    法，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康滄洋、楊麗華也當選了本案
    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亦無人對當選舉結果有意見，如果沒
    有通過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他們是怎麼當上董事的，郭怡君
    當選第12屆董事都沒有意見；再就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
    錄，我們在民事庭提出時，告訴人並沒有爭執；（二）109
    年7月8日董事會當時有討論下屆董事提名名單，也通過董事
    提名辦法，我當時是主席，紀錄洪萍萍可以作證等語。辯護
    人辯稱：（一）106年4月7日之前，即3月31日就已經通過第
    12屆董事提名辦法，此有證人洪萍萍可證，當時亦無人有意
    見，客觀上被告沒有登載不實，只是重複確認已經存在的內
    容；原審在詢問告訴人郭怡君、康滄洋、呂俊宏、楊麗華在
    擔任第12屆董事的時候，是不是為各教會推薦的唯一董事席
    次，他們均未異議，跟董事提名辦法相符，也沒有產生實質
    的損害；依鈞院100年度上更一字第266號判決意旨，對於會
    議的結論，就算會議沒有實質召開，但如果沒有實質不實的
    情況，也沒有生損害，即難認被告主觀上有登載不實之故意
    ；（二）被告以第12屆董事長之身分，依章程第7條、第8條
    、第10條規定，經半年以上之徵詢、討論，甚至召開提名座
    談會，始經多數董事達成共識，並於109年7月8日下午3時30
    分在本案幼稚園餐廳舉行提名之會議，9位董事中過半數之
    董事5人與會，並經被告、與會董事許麗雅、黃梅珍、王晚
    、洪萍萍等5位出席者全數同意，簽名於「第十三屆董事會
    董事提名名單與原任董事同意調查表」，通過第13屆董事被
    提名人名單，已符合章程規定之意旨；109年7月16日會議紀
    錄，被告記載內容為「張重正董事長感謝各位董事出席第12
    屆第7次董事會。董事會應出席董事九位，實到董事九位（
    許麗雅、康滄洋、王晚董事以委託書方式代理出席），已達
    開會人數，本席宣布開會。今天會議主要議題為報告下屆董
    事會董事提名名單。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經長時間溝通協調
    後已經產生，共提名九位，名單如下：黃梅珍、王晚、張重
    遠、楊武勇、陳昇旭、吳素琴、張重正、張桂嫻、郭進益。
    此一提名單已獲五位現任董事（張重正、許麗雅、黃梅珍、
    王晚、洪萍萍）之書面簽名同意，同意人數已超過現任董事
    之半數，因此宣布提名名單成立，同時會將上列提名名單提
    交團議會進行投票選舉。散會時間：109/7/16晚上7：45」
    ，僅是報告下屆（第13屆）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並無董事
    提名名單由7月16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之記載，可證被告7月16
    日之會議紀錄並無任何表彰該次會議決議通過提名名單之意
    旨，被告所為之董事會會議錄即無任何不實；就109年7月16
    日董事會會議，只是再次宣達109年7月8日已經通過的人事
    名單，無任何不實的情況等語。經查：
一、公訴意旨（一）部分：
（一）被告坦承本案董事會會議錄「討論議決事項」⒊「提名財
      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案」之紀錄中，有「①
      確認董事提名辦法（附件資料）」、「決議：①通過財團
      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等事項之記載，且在
      本院110年度上字第184號民事事件進行中，有將記載上開
      事項之本案董事會會議錄列為民事陳報暨準備三狀之上證
      13，而於110年5月6日向本院民事庭提出作為證據等節，
      核與卷附本案董事會會議錄影本（見北檢112偵2930號卷
      第17、18頁）、民事陳報暨準備三狀節本（見北檢111他2
      212號卷第181至196頁）相符，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
      定。
（二）被告於106年4月7日召開106年董事會前曾於同年3月31日
      召集董事呂俊宏、楊麗華、王晚、許麗雅、洪萍萍等人召
      開會議討論通過第12屆董事提名辦法：
　　1.被告於106年3月31日晚間7時在台北市○○○路0段000號新生
      幼兒園餐廳召開第12屆董事提名審查會，與會者有被告及
      董事呂俊宏、楊麗華、王晚、許麗雅、洪萍萍到場簽名之
      事實，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市基督教新生教團第12屆
      董事提名審查會議議錄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市基督教
      新生教團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在卷可參（見偵訊第27-30
      頁)。
　　2.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我在新生教團擔任董事到109年
      ，我有參加106年董事會，我擔任書記，我們書記都是董
      事兼任，該次主要是審查105年財務決算、106年的預算，
      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提名第12屆董事名單，106年
      董事提名辦法是在106年3月31日大家開會討論出來的，辦
      法我寫的，經過大家討論出來的提名辦法，是用在第12屆
      董事提名上，106年3月31日當天董事都有參加、都有簽名
      ，會議紀錄都有，提名辦法是經過大家討論，雖沒有表決
      ，大家都同意才會有這個董事提名辦法，106年4月7日開
      會的時候，我有把3月31日的董事提名辦法夾在開會程序
      上面，給各位董事看；106年4月7日董事是根據該辦法提
      名。該次會議大家都有發表意見，沒有不同意見，大家都
      同意才會有提名辦法出來，表決過程是無異議通，沒有投
      票，是大家討論覺得可以就制定下來。12屆之前董事提名
      都是依據章程，由董事提名，但是董事的想法是讓各教會
      提出他們的代表到董事會來，經過董事會審查才確定董事
      會提名名單，因為要有依據，我們就文字化一條一條寫出
      來，最主要的改變是因為新生教會是母會，董事要兩名，
      所以文字上大家討論才會有這個辦法，新生教會現在要兩
      名，需要大家認可，從而文字化。3月31日是制訂辦法，
      辦法制訂以後要依照這個辦法請各教會提出他們的代表出
      來，所以106年4月7日開會是審查這代表，正式提名到團
      議會，106年4月7日董事會是為了審查提名名單，確認董
      事名單，而不是確認董事提名辦法，董事提名辦法是在3
      月31日確認，4月7日是確認他們提出來名單，我們正式董
      事會提名下一屆的董事到團議會選舉。董事提名辦法是被
      告請我擬訂這個辦法的，我先寫一個稿，106年3月31日大
      家討論之後修改一些文字，我把它總結，所以106年4月7
      日開會的時候，我有跟議程一起給各位董事看；106年4月
      7日董事會沒有討論議決本案董事提名辦法，北檢112年度
      偵字第2930號卷第15頁的111年1月19日說明書是我寫的，
      因為他們（即告訴人）在告這件事情的時候，發現有這個
      問題，被告叫我寫這個說明；106年3月31日確認是裡面每
      一條條文的確認，106年4月7日的確認是對這個辦法要提
      名董事，給他們確認一下我們是依照這個提名辦法提名董
      事，兩個確認的定義是不一樣的，提名辦法是在106年3月
      31日確定的，106年4月7日開會就是確認提名辦法讓每個
      董事知道，要提名這個董事是要根據提名辦法，確認我們
      是根據提名辦法推選董事，每一條的確定等語（見原審卷
      二第23至34頁）。
　　3.證人許麗雅於原審證稱：106年3月31日當初討論議程載明
      要通過董事提名辦法，當時大家一起討論董事提名辦法，
      看這個提出人數，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有依據這個董事提
      名辦法提名。3月31日董事提名審查會是要董事們確認第1
      2屆董事提名辦法，開會當天我有看過這個董事提名辦法
      ，各教會一名，新生教團兩名，那天討論有提到，是書記
      念的，討論後大家同意就通過等語（見原審卷第17至21頁
      ）。
　　4.證人即告訴人楊麗華於原審證稱：我擔任本案教團第11、
      12屆董事，於106年3月31日會議我有簽名，所以有參與該
      次會議，於會前、會中、會後沒有表示過意見，因為沒有
      看過紀錄，我大部分會全參加會議，因為一年才一次、兩
      次而己，我是永和教會永生教會唯一一席的董事代表，一
      般都會從頭到尾參加，我不確定106年4月7日有沒有確認
      董事提名辦法這件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197至202頁）。
　　5.證人即告訴人呂俊宏於原審證稱：我擔任第10、11、12屆
      董事會董事，第12屆是代表平鎮百合教會唯一董事，106
      年3月31日有參與上開會議等語（見原審卷第203、211、2
      13頁），於本院陳稱：106年3月31日被告有召開一個會議
      ，通知董事參加，在與會之後，他也明確表示是為了4月7
      日董事會之前的會前討論，被告在會議中傳達的是，過去
      台北新生教會被允許的是3名席次，但因為他工作上的需
      要希望再增加1名為4名，徵求當時的董事同意他的想法，
      當時只是一個觀念意見的溝通，也沒有做任何裁示等語（
      見本院卷第370頁），雖其證稱不記得該會議曾討論董事
      提名辦法，之後推出提名辦法即產生爭議云云，惟其所述
      核與其簽名於其上之該次會議紀錄不同，亦與證人洪萍萍
      、許麗雅所證不同，依上開2證人所述，核與提名審查會
      會議錄所記載「討論議決事項：一、確認第12屆董事會董
      事『董事提名辦法』（附件資料）決議：依照附件資料，通
      過。」相符（見北檢112偵2930號卷第27頁），且檢察官
      亦未認為本案審查會會議錄所記載「討論議決事項：一、
      確認第12屆董事會董事『董事提名辦法』（附件資料）決議
      ：依照附件資料，通過。」等事項有何業務登載不實情事
      ，自應以上開證人所述及會議紀錄為準，是以被告所辯其
      因於106年3月31日業已召開董事提名審查會，經董事決議
      通過第12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故於106年4月7日董事
      會會議記錄記載確認提名辦法，主觀上並無明知登載之內
      容反於事實之真實性之犯罪故意等語，應可採信。
（三）被告於110年5月6日行使於本院民事庭之106年4月7日第11
      屆第9次董事會議議錄其內容之登載，尚難認足以生損害
      於有致生損害於告訴人行使董事議決權利或本院或得閱覽
      卷宗之人誤認該文書為正確及內容完整之虞：
　　1.依被告於106年3月31日召開之董事提名審查會中，確由洪
      萍萍提出草擬的董事提名辦法給與會董事即告訴人呂俊宏
      、楊麗華、證人王晚、許麗雅、洪萍萍於討論，並達成共
      識而通過，業如上述，於106年4月7日作為第12屆董事提
      名依據，證人洪萍萍為求審查董事提名名單內容與董事提
      名辦法是否一致，而將該董事提名辦法夾入106年4月7日
      董事會開會程序中，予以確認，業據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
      述明確。
　　2.觀諸告訴人郭怡君於原審證稱：我被內湖教會推派出來做
      董事候選人唯一代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85頁），於本
      院陳稱：第12屆董事選舉會場我是第1次被提名，我沒有
      提出意見，其與告訴人康滄洋、呂俊宏、楊麗華均當選第
      12屆董事，對於選舉過程當時沒有異議。我是爭執109年
      第13屆的董事會議紀錄，對於11屆的董事會並不清楚，此
      部分是呂俊宏爭執的，因為整個案子是相關連的，所以在
      訴訟過程中我才知道有兩份11屆董事會會議記錄版本，我
      同意繼續爭執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363、364頁），告訴
      人康滄洋於原審證稱：我代表臺北民生基督教會擔任第12
      屆董事，民生教會僅推派我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90頁）
      ，告訴人楊麗華於原審證稱：於106年4月7日會議中，我
      擔任永和永生教會的代表董事，是永和永生教會推派唯一
      一席的董事代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00頁），告訴人呂
      俊宏於原審證稱：我擔任第12屆董事是代表平鎮的百合教
      會，亦是百合教會推派的唯一董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
      3頁），於本院陳稱：106年4月7日董事會會議台北新生教
      會提名了4名，徵求在場的董事表決破例增加1名，當時投
      票的結果是多數贊同，少數反對，所以成立允許第12屆台
      北新生教會4名董事，會議是決定第12屆的提名名單，決
      定台北新生教會可以提名4人，但不是制定提名辦法的立
      法等語（見本院卷第370頁），是本案新生教團第12屆董
      事選舉過程中，無論係告訴人郭怡君、康滄洋、楊麗華、
      呂俊宏，均由各自其所屬教會推薦出唯一一席之董事，並
      決議台北新生教會可提名4人，核與本案董事提名辦法所
      列內容：「董事候選人之產生：1.教團所屬各自立教會各
      推薦一名。2.創教母會新生教會推薦2名。3.新生幼兒園
      推薦1名。4.現任董事得推薦1名。」一致，其等於本案新
      生教團第12屆董事提名、選舉至任期屆滿期間內，均未對
      該董事選舉過程有任何異議，提名名單、選舉過程與董事
      提名辦法內容相符，告訴人等於106年4月7日董事會上被
      提名為董事，選舉過程並無任何異議，顯然對告訴人等核
      無影響，而未對告訴人等造成實質損害。
　　3.至106年4月7日被告召開之董事會形式上確未有提出議案
      討論議決通過董事提名辦法之程序，有證人即告訴人康滄
      洋於原審證稱：我在教團當過第10、11、12屆董事，我有
      參加106年董事會，當天就只有通過提名董事，沒有通過
      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也沒看過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亦沒有
      看過本案董事會會議錄，如果有（董事的選舉辦法）的話
      ，就是依教團憲章規則進行選舉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88
      至192頁）；證人即告訴人楊麗華於原審證稱：我擔任教
      團第11、12屆董事，我沒有在106年董事會看過本案董事
      提名辦法，也沒有看過106年董事會會議錄，我們董事的
      選舉過程是由新生教團所屬教會（自立教會）推派一名長
      老為董事候選人，然後再拿到董事會確認，確認以後交給
      團議會去選舉，這是新生教團憲章規則的規定，與董事提
      名辦法無關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93至202頁）；證人即告
      訴人呂俊宏於原審證稱：我在教團擔任第10、11、12屆董
      事，我有參加106年董事會，楊麗華、康滄洋、被告等人
      也有參加，當天是為了第12屆董事會選舉，做董事提名的
      討論和審查，也有決議選舉董事名單，名單要送交團議會
      ，團議會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在團議會做選舉，我沒有
      看過董事提名辦法，106年董事會只針對董事的名單做審
      查討論，也就是人的部分做審查討論（沒有討論本案董事
      提名辦法），我們選舉董事，主要是依據教團憲章規定，
      基本上由各地方的自立教會推派代表名單送交董事會，董
      事長召開董事會，將名單列在裡面做討論，最後決定要提
      哪些人作為參選名單，再交由團議會選舉，106年董事會
      會議錄「確認董事提名辦法，如附件資料」是多的，106
      年董事會沒有提到這項，106年董事會也沒有確認本案董
      事提名辦法，被告沒有拿董事提名辦法給在場董事看，10
      6年董事會會議錄其餘部分都正確，董事名單的討論我有
      參與，被告有跟與會董事表達，這次提名被告所屬的本案
      新生教會需要再多提名1人，希望可以取得在場董事同意
      ，依照慣例本案新生教會可以提名2名董事，因為它是創
      設的教會，被告現在變成要提名3名，要多提1名，然後在
      加上本案新生教會當時有附屬一個新生幼稚園，是一個教
      育機構，它也有一個董事會的組織，這個董事會的董事長
      是我們教團董事會的當然董事，當時被告就是擔任新生幼
      稚園的董事長，討論經過就是依照慣例不合，但是我們董
      事們還是有討論，被告表示他有這個需要，希望大家可以
      支持他的意見，當場有做表決，比較多董事同意被告的想
      法，就同意本案新生教會連同被告提了4名董事在上面，
      然後將名單送交給團議會來選舉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03
      至216頁），於本院陳稱:106年4月7日董事會並不是制定
      提名辦法的立法，被告自己找人寫一寫來帶在裡面通過，
      事後在董事會議事記錄案裡面，把提名辦法夾帶在裡面等
      語（見本院卷第370頁）；證人黃梅珍於原審證稱：我有
      聽許麗雅、洪萍萍講過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但我沒有看過
      ，我是根據憲章當選第12屆董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40、
      41頁）；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提名辦法是在106年3月
      31日確定的，106年4月7日開會就是確認提名辦法讓大家
      知道，提醒大家31日有這個提名辦法，現在推選董事要根
      據這個提名辦法，就好像會議的議事規則，讓大家知道一
      下，附帶記的。106年4月7日會議中沒有討論議決董事提
      名辦法，只有提名，開會就是確認這個辦法讓每個董事知
      道，確認我們是根據這個辦法推選董事，每一條的確定等
      語（見原審卷二第24、26頁），其提出之說明書亦載明10
      6年4月7日董事會議只是宣讀確認提名討論前的程序等語
      可證（見112年度偵字第2930卷第15頁），由上開證人所
      述可知，106年4月7日被告召開之董事會形式上未有提出
      議案討論議決通過董事提名辦法之程序，然就「決議通過
      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此部分議決內容
      既經被告於開會前之106年3月31日召集董事開會討論，告
      訴人呂俊宏、楊麗華及董事王晚、許麗雅、洪萍萍等過半
      數董事均參與該會議，業如上述，上開會議曾決議通過董
      事提名辦法之事實既明，則上開記載實質上即無不實可言
      ，而106年董事會確有討論提名新生教會多1人，變成3名
      ，加上新生教會附屬新生幼稚園董事會的董事長為當然董
      事，當場表決同意本案新生教會連同被告提4名董事等情
      ，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呂俊宏證述如上，核與依董事提名辦
      法之選舉人數相符，告訴人等經該次選舉當選為第12屆董
      事當場未表示意見而為決議通過，未造成實質損害，則該
      董事提名辦法之內容與實際經董事議決之決議內容相符，
      故被告所辯其於106年4月7日董事會因前曾議決通過第12
      屆董事提名辦法，依該提名辦法提名包括告訴人在內之第
      12屆董事，其於會議記錄再次確認上開事實，並無足生損
      害於告訴人或公眾等語，亦非無據。
　　4.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市基督教新生教團下屆董事之產
      生，應依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由現任董
      事會提名後，再由新生教團團議會進行選舉，其名單係由
      上屆董事會提名為必備之程式，非新生教團團議會或董事
      會得逕行變更或調整，亦即應遵循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
      程第7條規定，作為董事選舉程式，即便教團憲章第133條
      規定亦無排斥上開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由上屆董事會提
      名」之意涵，有本院113年度上更一字第36號民事判決在
      卷可參，則被告縱使於106年3月31日制定系爭董事提名規
      則經董事會議決議通過，而於106年4月7日董事會再予確
      認，惟對於新生教團下屆董事之產生，仍應遵循新生教團
      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由現任董事會提名決議通過
      ，再由新生教團團議會進行選舉，故依上開規定，各董事
      於會議中得行使議決權對於下屆提名名單表示意見，不受
      限於董事長所謂依提名辦法提出之名單即應予通過至明，
      依上所述，第12屆董事之產生業經第11屆董事討論提名名
      單而決議通過，是實難認被告上開所為，有致生損害於告
      訴人行使董事議決權利而存有侵害所欲保護客體或法益之
      實際可能性。
　　5.末查，被告於本院110年度上字第184號民事事件進行中，
      將記載討論議決事項：⒊提名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
      事候選人案之紀錄中，有「①確認董事提名辦法（附件資
      料）」、「決議：①通過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
      名辦法」事項之本案新生教團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
      列為民事陳報暨準備三狀之上證13，而於110年5月6日向
      本院民事庭提出作為證據等節，核與卷附本案董事會會議
      錄影本（見北檢112偵2930號卷第17、18頁）、民事陳報
      暨準備三狀節本（見北檢111他2212號卷第181至196頁）
      相符，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於上開本院民事事件中對於
      其等經第11屆董事會提名後，由新生教團議會選舉為董事
      ，有卷附新生教團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見前審110
      年度上字第184號卷三第137至139頁）為證，表示不予爭
      執，有113年8月28日宣判之本院113年度上更一字第36號
      民事判決（第6頁）附卷可稽，核與該卷影本互核一致，
      而上開決議內容（即各教會提名名單及人數）亦合於被告
      所載之董事提名辦法，尚難認被告所為有不實登載侵害告
      訴人之議決權致本院或得閱覽卷宗之人誤認該文書為正確
      及內容完整之虞。
　　6.另查，公訴人認被告於106年8月31日持向臺北市政府民政
      局行使之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內容無「①確認董事
      提名辦法（附件資料）」、「決議：①通過財團法人第十
      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等語），與前開會議錄內容並
      非全然一致，而認上開載有「①確認董事提名辦法（附件
      資料）」、「決議：①通過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
      提名辦法」等語之內容登載不實，告訴人亦以上開2份董
      事會會議錄內容不一致，認被告係事後不實登載上開內容
      提出於本院民事庭其等與被告民事訴訟案件中作為有利被
      告之證據，惟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向臺北市政府民政
      局提出的會議紀錄是省略這一項，只是把我們重要提名的
      人選列出來而已，我們內容存檔資料有寫這項確認董事提
      名辦法，因為提給民政局的會議紀錄是比較簡單的紀錄，
      僅列重要事情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3頁），並有其提出之
      說明書在卷可參（見112年度偵字第2930卷第15頁），依
      新生教團下屆董事之產生，應遵循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
      程第7條規定，由現任董事會提名經決議通過，上開董事
      提名辦法並未對下屆董事提名名單之產生有所限制而致生
      損害於告訴人於董事會行使董事議決權利，故其上登載之
      內容既未損害告訴人行使董事議決權利而存有侵害所欲保
      護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亦不致影響新生教團選舉下
      屆董事之方式，被告提出兩份董事會會議錄登載內容不同
      之客觀事實，尚難逕以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相繩。
（四）綜上所述，證人洪萍萍於106年3月31日被告召開之董事提
      名審查會中，曾提出草擬的董事提名辦法給與會董事討論
      而達成共識通過，有告訴人呂俊宏等董事簽名出席之提名
      審查會會議錄在卷可參，於106年4月7日提名之董事名單
      核與上開董事提名辦法一致，於第12屆董事選舉過程中，
      當選之告訴人郭怡君、康滄洋、楊麗華、呂俊宏及其他董
      事人數，確經第11屆董事討論決議通過，而與董事提名辦
      法內容無違，且其等於本案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提名、選
      舉至任期屆滿期間內，均對該董事選舉名單、人數、過程
      有任何異議，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於本院民事事件中對
      於作為其當選董事依據之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亦
      表示不予爭執，依該董事提名辦法並無法成為新生教團選
      舉董事程式應遵循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之
      限制，而不存在造成侵害告訴人行使議決權利之實際可能
      性，故被告辯稱：其所為沒有不實登載之故意，亦未造成
      他人及公眾損害等語，應可採信。
二、公訴意旨（二）部分：　　
（一）被告於109年7月8日召開之董事會有被告及董事黃梅珍、
      洪萍萍、許麗雅、王晚等過半數之5人出席，經與會董事5
      名全體同意下，通過決議第13屆董事被提名人名單：
　　1.證人許麗雅於原審證稱：我應該有參加109年7月8日的會
      議，是要提名第13屆董事名單，被告、我、黃梅珍、洪萍
      萍及王晚參與會議，就提名名單進行討論大概一個多小時
      ，然後通過決議，全數通過該份名單，109年7月16日會議
      我就沒有參加了，但我聽說本案新生教團會友有不同意見
      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1至22頁），核與其於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096號民事案件所證內容一致（見112
      年度偵字第2930號卷第56至62頁）。
　　2.證人黃梅珍於原審證稱：我有參加109年7月8日及16日兩
      次會議，109年7月8日是要提名第13屆董事，有5位董事出
      席，除我跟被告之外，還有洪萍萍、許麗雅、王晚，被告
      經過1年的考慮，他有提了名字，有介紹每個董事所屬教
      會，好像有9位，大家都通過，沒有表達不同意見，就簽
      名，109年7月16日會議，被告宣布上次109年7月8日提名
      會議通過哪些董事、哪個董事是哪個教會，董事長報告完
      之後就說散會，被告就離開了，沒有討論，109年7月16日
      董事會有人抗議，但被告說已經決議，就散會，被告走之
      前沒有決議、表決，被告宣布完後就離開等語（見原審卷
      二第36至40頁），核與其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
      字第3096號民事案件所證內容一致（見112年度偵字第293
      0號卷第55至58頁）。
　　3.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109年7月8日的會議如果我有簽
      名，應該是有參加。大概是要確認第13屆的董事名單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29頁）。　
　　4.被告於109年7月8日下午3點30分在台北市○○區○○○路○段00
      0號新生教會一樓幼兒園員工餐廳召開之董事會，有被告
      及董事許麗雅、黃梅珍、王晚、洪萍萍過半數之5人出席
      ，經與會董事5名全體同意下，通過決議第13屆董事被提
      名人名單之事實，有109年7月8日新生教團第十三屆董事
      會提名名單與原任董事同意調查表在卷可參（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2212號卷第129頁）。
　　5.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康滄洋、楊麗華對被告提起民事
      訴訟，訴請：㈠宣告被告張重正於109年7月8日作成財團法
      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之行為無效。㈡宣告被告
      張重正於109年7月16日作成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2屆第7
      次董事會議議錄之行為無效等，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
      0年度訴字第3096號民事判決認：㈠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2
      屆以後董事之提名、選舉方式，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
      北市基督教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本教團董事
      會設置董事七至九人。首屆董事長由本會牧師及執事會共
      同推舉董事長再由董事長聘請其他董事組成董事會。董事
      任期屆滿應由董事長召集全體董事會議就現任董事或熱心
      教會之信徒中選聘組成下屆董事會並由全體董事中推舉一
      人為董事長」規定為之。所謂「董事會提名」之程序及何
      為多數決之比例等，系爭捐助章程第7條就此項董事會提
      名之事務，自身既未有何特別規定，自應適用董事會共同
      意思決定作成之程序規範，亦即捐助章程第10條前段所規
      定「本教團董事會以過半數董事出席時方可開會表決人數
      滿出席董事半數以上時方為決議……。」之多數決程序辦理
      。被告於109年7月8日召開董事會經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
      2屆董事過半數即5名董事出席，並經同意第13屆新生教團
      董事候選人提名名單，形式上合於捐助章程第7條及第10
      條規定；㈡被告於109年7月16日作成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
      2屆第7次董事會議議錄之行為，僅係單純就其曾宣達財團
      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業經現任5位董事同意
      提名之單純客觀事實為記載，並非就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
      13屆董事提名名單為決議並作成會議紀錄，財團法人新生
      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是否經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現任董
      事決議提名生效與該會議紀錄無效係屬二事，尚非就該次
      會議紀錄定之，被告製作該會議紀錄之行為，即僅為單純
      事實行為，未生任何法律上之效力，而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有該判決在卷可參（112年度審易字第1076號卷第77至9
      2頁）。
　　5.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我是第12屆董事，有責任參加董
      事會的提名，但那次開會過程不很好，所以決議好像是大
      家不歡而散，有宣布名單成立，但是大家有異議，個人有
      個人的意見，後來沒有討論名單成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
      29頁）。　
　　6.綜合前述證人證詞可知，雖於109年7月16日董事會中部分
      與會董事就被告提名之董事人選有不同意見，且在爭吵中
      不歡而散，惟於109年7月8日被告確曾經召開董事會議，
      就被告擬具之9位候選董事予以討論，並經過半數董事之
      被告、證人黃梅珍、洪萍萍、許麗雅、王晚5位董事出席
      並一致決議通過，合於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
      定，由現任董事會提名經決議通過下屆董事提名名單之事
      實，應可認定。
（二）被告所製作之109年7月16日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2屆第7
      次董事會會議記錄，僅係以董事長身分宣達「第13屆董事
      會董事提名名單業經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決議通過」之事
      實為記錄，非據以表彰「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
      名名單於該次會議中經出席董事決議通過」，而無不實登
      載之情形：　　　
　　1.109年7月16日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並未討論議決被告 
　　　提出之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之事實，業據告訴人郭怡君於
      原審證稱：109年7月8日會議我沒有接獲通知，109年7月1
      6日我有收到書面通知，所以有參加，當天沒有書面資料
      ，被告用口頭方式唸出一串說是下一屆的董事名單，已經
      經過其他董事簽名，他讀過之後，說很快就要散會，我與
      呂俊宏都表達抗議，說這個方式並沒有遵照過去我們教團
      的作法及程序，當時在場反對的人有我、呂俊宏、楊麗華
      ，持委託書的部分有康滄洋、王晚，康滄洋也是反對的，
      我認為董事名單沒有成立，我們問會議紀錄是否照往例由
      洪萍萍製作，她說她已經卸任這屆董事，我就問被告，他
      說他會自己處理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4至187頁）；告訴
      人楊麗華於原審證稱：我沒有參加109年7月8日會議，有
      參加109年7月16董事會，被告拿一張第13屆董事名單唸，
      但是我們不認識這些人名，也沒有印象，所以我們就跟他
      說不同意，被告拿著該張名單就離開，我認為被告所謂有
      5位董事以書面簽名同意即可直接宣達是不合法，因為要
      經過董事會的認可，還有團議會的選舉，109年7月16董事
      會議事錄記載「成立」是不對的，因為我們都不同意，不
      同意怎麼會成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4至187頁）；告訴
      人呂俊宏於原審證稱：109年7月8日我沒有參加教團會議
      ，109年7月16日我有收到通知，所以我去參加會議，被告
      到場後，我們將收集到地方教會推派的名單提交給被告，
      請他主持會議斟酌，大家一起做審查，但是當天被告自行
      提出一份名單說有5位董事簽名，已經過半數同意他所提
      列的名單，這個會議他就是要草草結束，我們有提異議，
      希望討論跟說明或表決，但是被告未採納，把他的文件還
      有我們提交的名單，還有未能來參加的董事委託書全部收
      走帶走，離開現場，我認為被告提出的董事名單是不成立
      的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4至187頁），證人洪萍萍於原審
      證稱：那次開會過程不很好，所以決議好像是大家不歡而
      散，有宣布名單成立，但是大家有異議，個人有個人的意
      見，後來沒有討論名單成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9頁）等
      語，核與經上開民事判決審核告訴人所呈之會議錄音譯文
      所載：新生教團109年7月16日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因
      部分董事反對被告提出之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故並未討
      論、議決董事提名名單，即匆匆散會，被告於會議中報告
      黃梅珍等9人獲現任5位董事書面同意推選為第13屆董事會
      董事，提名成立，將以上開提名名單提交團議會進行投票
      選舉後，嗣經在場董事即告訴人呂俊宏表示上開提名程序
      及推派人選與新生教團憲章規則不符，被告宣布散會並表
      示將自行製作會議紀錄等情相符。
　　2.被告於109年7月16日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錄所登載之
      「張重正董事長感謝各位董事出席第12屆第7次董事會。
      董事會應出席董事九位，實到董事九位（許麗雅、康滄洋
      、王晚董事以委託書方式代理出席），已達開會人數，本
      席宣布開會。今天會議主要議題為報告下屆董事會董事提
      名名單。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經長時間溝通協調後已經產
      生，共提名九位，名單如下：黃梅珍、王晚、張重遠、楊
      武勇、陳昇旭、吳素琴、張重正、張桂嫻、郭進益。此一
      提名單已獲五位現任董事（張重正、許麗雅、黃梅珍、王
      晚 、洪萍萍）之書面簽名同意，同意人數已超過現任董
      事之半數，因此宣布提名名單成立，同時會將上列提名名
      單提交團議會進行投票選舉。散會時間：109/7/16晚上7:
      45」等內容，其中「張重正董事長感謝各位董事出席第12
      屆第7次董事會。董事會應出席董事九位，實到董事九位
      （許麗雅、康滄洋、王晚董事以委託書方式代理出席），
      已達開會人數，本席宣布開會。今天會議主要議題為報告
      下屆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共提名九位，名單如下
      ：黃梅珍、王晚、張重遠、楊武勇、陳昇旭、吳素琴、張
      重正、張桂嫻、郭進益。此一提名單已獲五位現任董事（
      張重正、許麗雅、黃梅珍、王晚 、洪萍萍）之書面簽名
      同意，同意人數已超過現任董事之半數」部分，與事實並
      無任何不符，而無不實登載。
　　3.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等董事雖反對被告所提出之第13屆
      董事提名名單，認為被告提名名單沒有經溝通協調，其提
      名程序不合法，名單不成立，被告卻在前述會議錄逕行記
      載「因此宣布提名名單成立」，與事實不符云云，惟細繹
      被告記載前後文字，乃「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經長時間溝
      通協調後已經產生，共提名九位，名單如下：黃梅珍、王
      晚、張重遠、楊武勇、陳昇旭、吳素琴、張重正、張桂嫻
      、郭進益。此一提名單已獲五位現任董事之書面簽名同意
      ，同意人數已超過現任董事之半數，因此宣布提名名單成
      立」，是被告所提出之董事提名名單確經109年7月8日之
      董事會議與另外4位董事即已過半數董事人數，詳細討論
      ，獲得渠等一致同意，於此前提下，被告主觀判斷後認定
      「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經長時間溝通協調後已經產生」、
      「同意人數已超過現任董事之半數，因此宣布提名名單成
      立」，則被告所為，顯係宣布109年7月8日之會議決議結
      果，其登載亦是單純記錄被告宣布提名名單成立之來龍去
      脈，毋論事實上被告召開109年7月8日會議之程序是否符
      合新生教團章程，惟其於109年7月16日會議中僅係單純宣
      達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業經現任5位董
      事同意提名之單純客觀事實為記載，並非就財團法人新生
      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為決議並作成會議紀錄至明。
　　3.至告訴人主張109年7月8日董事會召集未通知渠等到場，
      違反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惟觀系爭捐助章程並未有就董事
      會召集程序違反之效力為規範，核屬捐助章程規範之缺漏
      ，縱其等前開主張為真，參照民法第56條「總會之召集程
      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
      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
      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總會決議之內容
      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規定，亦僅生得撤銷之效力
      ，在未經撤銷前，依法仍屬有效，故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
      13屆董事提名名單是否經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現任董事決議
      提名生效，並非109年7月16日會議紀錄定之，被告所製作
      之109年7月16日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
      議紀錄，僅係就其於該次會議中以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長
      身份，向與會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宣達或通知第13屆董事
      會董事提名名單，業經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其中被告張重
      正、黃梅珍、王晚及訴外人許麗雅、洪萍萍等5人同意通
      過此一事實為記錄，僅為單純事實行為，非據以表彰「財
      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於該次會議中經出
      席董事決議通過之事實為記載，該會議紀錄既為單純事實
      行為，未生任何法律上之效力，被告自無明知不實而故予
      登載之情事。被告辯稱沒有不實登載之故意等語，亦可採
      信。
　三、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資料與所指出之證明方法，
      經綜合評價調查證據之結果，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
      意旨所指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到達通常一般之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
      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依「
      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被告之犯罪既屬不能
      證明，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
伍、撤銷改判及上訴駁回：
一、公訴意旨（一）部分：
　　原審未詳予勾稽被告就其有利辯解與上開卷內證據，以被告
    有公訴意旨（一）所指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遽予
    論罪科刑，尚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
    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撤銷改判，並為被告
    無罪之諭知。
二、公訴意旨（二）部分：
　　原審審理結果，認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
    （二）所指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
    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觀諸本案新生教團
    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會議錄記載內容，被告無非係想表彰系
    爭提名名單經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此由前開提名
    名單成立或交付團議會進行投票選舉等字眼僅出現於109年7
    月16日董事會會議錄中，然完全未見被告於109年7月8日所
    製作之系爭提名名單，且被告日後向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辦理
    董事名單變更時，亦僅係將前開提名董事名單作為本案新生
    教團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會議錄之附件，是可認被告確係以
    該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會議錄作為董事提名名單經董事會提
    名產生之依據，倘被告認109年7月8日董事會已通過下屆董
    事被提名名單，何需再行召開109年7月16日之董事會，再以
    當場宣達董事提名名單，而多此一舉，自可以107年7月8日
    董事會會議錄為據即可，是被告所為自有偽造文書之主觀犯
    意；被告明顯濫用主席之權限，根本沒有做任何董事會議要
    決議之事項為任何實質討論，亦不賦予與會者發言之機會，
    喪失會議應有之功能並違反民主法治精神，更違反本案新生
    教團行之以久之慣例或內規、憲章規則等，即擅自宣達董事
    提名名單成立，被告所為實係濫用權勢，其交付予主管機關
    之董事會會議錄顯與客觀事實不符，且使人陷於具體想像的
    錯誤，即為明顯之不實登載，並持以主張而行使，即應認其
    確該當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罪責等語。惟此均經原審
    參酌上揭證據相互勾稽，於原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論述，認新
    生教團109年7月16日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錄所登載之內
    容，僅係宣達109年7月8日業經過半數董事決議通過之第13
    屆董事提名名單之事實，被告並無明知不實而故予登載之情
    事，經核尚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本院衡酌檢察官仍
    未盡舉證之責任，所提出之上訴理由及各項證據，仍無法達
    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尚不足認定被告犯行，且檢察官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補強
    證據佐證，所言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檢察官上訴意旨僅係
    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為不同之評價，
    並未提出補強證據，可資證明被告確有其所起訴之犯行，尚
    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承武提起上訴，檢察官
劉斐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陳柏宇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羅敬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15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重正
選任辯護人  黃帝穎律師
            陳守煌律師
            謝家健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81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張重正無罪。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張重正（下稱被告）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市基督教新生教團（下稱新生教團）第11及12屆之董事長，依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下稱組織章程）規定，為董事會之主席，並負責召集董事會常會及臨時會，竟基於行使偽造業務上登載文書之犯意而為下列行為：
（一）明知民國106年4月7日新生教團召開第11屆董事會（下稱106年董事會），會中僅就董事候選人名單進行決議，並未就「董事提名辦法」進行討論、議決，竟於不詳時、日擅於董事會會議錄討論議決事項3項下，不實記載「1.通過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等文字，復於106年8月31日將之送交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備查（持向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備查部分業經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未經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於110年5月6日提出行使於本院110年度上字第184號確認董事會決議不成立等民事事件作為訴訟證據，致生損害於新生教團董事呂俊宏、康滄洋、楊麗華、郭怡君等人行使董事議決權利及致本院或得閱覽卷宗之人誤認該文書為正確及內容完整之虞。
（二）明知其於109年7月8日所製作之董事會候選人名單，並未依組織章程召開董事會而決議，竟於109年7月16日召開之董事會(下稱109年董事會)上直接宣讀前開董事候選人名單，未經與會董事實質討論及表決即強行通過該議案，不顧與會之董事郭怡君、楊麗華、呂俊宏、康滄洋（由呂俊宏代理）之抗議，而強行通過該議案，私自作成董事會會議錄，復將之提交與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備查。致生損害於郭怡君等董事行使董事議決權利及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管理財團法人董事名單資料之正確性。
二、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嫌云云。
貳、本案適用法律之說明：
一、本案審理範圍：
　　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張重正（下稱被告）不服原判決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不服原判決無罪部分，是本案本院審理範圍，為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及無罪部分，至原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即起訴被告於106年8月31日將106年董事會議事錄送交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備查部分），依照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但書規定，非上訴效力所及，自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本案無庸論述證據能力：
　　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同法第308條前段復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案被告既經本院認定應受無罪之諭知，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
三、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原則：
　　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採用情況證據認定犯罪事實，須其情況與待證事實有必然結合之關係，始得為之，如欠缺此必然結合之關係，其情況猶有顯現其他事實之可能者，據以推定犯罪事實，即非法之所許；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94年度台上字第3329號、90年度台上字第1969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參照）。次按，刑法第215條之業務登載不實罪，以「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為其成立要件，而所謂「明知」係指直接之故意而言，故須登載之內容反於事實之真實性而出於其直接故意者，始足當之。末按，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即屬形式適性犯之規定，即行為人所為之危險行為必須該當「足以」發生侵害之適合性要件始予以處罰，亦即構成要件該當判斷上，仍應從個案情狀評價行為人之行為強度，是否在發展過程中存有侵害所欲保護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而將適性犯適用於刑法規定之上，乃因在處罰行為人之行為時，不僅因行為造成法益之危險，更要求達到一定危險規模時，始加以處罰，把法益侵害極其輕微者，作為在構成要件階段之除罪因素，有助於實務上對成罪判斷之實質裁量，刑法第215條業務登載不實罪之規定，雖係以保護業務上文書之正確性為目的，然因係屬形式適性犯之規定，故尚應判斷行為人之行為，是否存有侵害該條規定所欲保護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87號判決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郭怡君、康滄洋、楊麗華、呂俊宏於偵查中之指訴、106年4月7日新生教團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本院110年度上字第184號民事確認董事會決議不成立事件之上訴人（即本案被告張重正）提出之民事陳報暨準備三狀、本院110年度上字第184號民事案件110年12月23日之準備程序筆錄、109年7月8日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會提名名單與原任董事同意調查表、109年7月16日董事會之錄音檔及譯文、新生教團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錄、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45號判決、臺北市政府110年4月19日府訴一字第1096086452號訴願決定等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辯稱：（一）在106年3月31日，有召開過一次會議（即106年本案審查會），告訴人呂俊宏、楊麗華、證人王晚、許麗雅、洪萍萍都有出席，於該會中即有討論證人洪萍萍所擬的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並且通過，告訴人呂俊宏、楊麗華他們也有參加，106年3月31日經董事討論確認作成董事提名辦法，106年4月7日董事會只是再次提出確認，不用再討論，因為106年3月31日已經決議了，相關記載也只是重申106年3月31日的結果，並非不實，且沒有人反對106年3月31日確認的董事提名辦法，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康滄洋、楊麗華也當選了本案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亦無人對當選舉結果有意見，如果沒有通過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他們是怎麼當上董事的，郭怡君當選第12屆董事都沒有意見；再就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我們在民事庭提出時，告訴人並沒有爭執；（二）109年7月8日董事會當時有討論下屆董事提名名單，也通過董事提名辦法，我當時是主席，紀錄洪萍萍可以作證等語。辯護人辯稱：（一）106年4月7日之前，即3月31日就已經通過第12屆董事提名辦法，此有證人洪萍萍可證，當時亦無人有意見，客觀上被告沒有登載不實，只是重複確認已經存在的內容；原審在詢問告訴人郭怡君、康滄洋、呂俊宏、楊麗華在擔任第12屆董事的時候，是不是為各教會推薦的唯一董事席次，他們均未異議，跟董事提名辦法相符，也沒有產生實質的損害；依鈞院100年度上更一字第266號判決意旨，對於會議的結論，就算會議沒有實質召開，但如果沒有實質不實的情況，也沒有生損害，即難認被告主觀上有登載不實之故意；（二）被告以第12屆董事長之身分，依章程第7條、第8條、第10條規定，經半年以上之徵詢、討論，甚至召開提名座談會，始經多數董事達成共識，並於109年7月8日下午3時30分在本案幼稚園餐廳舉行提名之會議，9位董事中過半數之董事5人與會，並經被告、與會董事許麗雅、黃梅珍、王晚、洪萍萍等5位出席者全數同意，簽名於「第十三屆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與原任董事同意調查表」，通過第13屆董事被提名人名單，已符合章程規定之意旨；109年7月16日會議紀錄，被告記載內容為「張重正董事長感謝各位董事出席第12屆第7次董事會。董事會應出席董事九位，實到董事九位（許麗雅、康滄洋、王晚董事以委託書方式代理出席），已達開會人數，本席宣布開會。今天會議主要議題為報告下屆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經長時間溝通協調後已經產生，共提名九位，名單如下：黃梅珍、王晚、張重遠、楊武勇、陳昇旭、吳素琴、張重正、張桂嫻、郭進益。此一提名單已獲五位現任董事（張重正、許麗雅、黃梅珍、王晚、洪萍萍）之書面簽名同意，同意人數已超過現任董事之半數，因此宣布提名名單成立，同時會將上列提名名單提交團議會進行投票選舉。散會時間：109/7/16晚上7：45」，僅是報告下屆（第13屆）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並無董事提名名單由7月16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之記載，可證被告7月16日之會議紀錄並無任何表彰該次會議決議通過提名名單之意旨，被告所為之董事會會議錄即無任何不實；就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會議，只是再次宣達109年7月8日已經通過的人事名單，無任何不實的情況等語。經查：
一、公訴意旨（一）部分：
（一）被告坦承本案董事會會議錄「討論議決事項」⒊「提名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案」之紀錄中，有「①確認董事提名辦法（附件資料）」、「決議：①通過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等事項之記載，且在本院110年度上字第184號民事事件進行中，有將記載上開事項之本案董事會會議錄列為民事陳報暨準備三狀之上證13，而於110年5月6日向本院民事庭提出作為證據等節，核與卷附本案董事會會議錄影本（見北檢112偵2930號卷第17、18頁）、民事陳報暨準備三狀節本（見北檢111他2212號卷第181至196頁）相符，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二）被告於106年4月7日召開106年董事會前曾於同年3月31日召集董事呂俊宏、楊麗華、王晚、許麗雅、洪萍萍等人召開會議討論通過第12屆董事提名辦法：
　　1.被告於106年3月31日晚間7時在台北市○○○路0段000號新生幼兒園餐廳召開第12屆董事提名審查會，與會者有被告及董事呂俊宏、楊麗華、王晚、許麗雅、洪萍萍到場簽名之事實，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市基督教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提名審查會議議錄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市基督教新生教團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在卷可參（見偵訊第27-30頁)。
　　2.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我在新生教團擔任董事到109年，我有參加106年董事會，我擔任書記，我們書記都是董事兼任，該次主要是審查105年財務決算、106年的預算，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提名第12屆董事名單，106年董事提名辦法是在106年3月31日大家開會討論出來的，辦法我寫的，經過大家討論出來的提名辦法，是用在第12屆董事提名上，106年3月31日當天董事都有參加、都有簽名，會議紀錄都有，提名辦法是經過大家討論，雖沒有表決，大家都同意才會有這個董事提名辦法，106年4月7日開會的時候，我有把3月31日的董事提名辦法夾在開會程序上面，給各位董事看；106年4月7日董事是根據該辦法提名。該次會議大家都有發表意見，沒有不同意見，大家都同意才會有提名辦法出來，表決過程是無異議通，沒有投票，是大家討論覺得可以就制定下來。12屆之前董事提名都是依據章程，由董事提名，但是董事的想法是讓各教會提出他們的代表到董事會來，經過董事會審查才確定董事會提名名單，因為要有依據，我們就文字化一條一條寫出來，最主要的改變是因為新生教會是母會，董事要兩名，所以文字上大家討論才會有這個辦法，新生教會現在要兩名，需要大家認可，從而文字化。3月31日是制訂辦法，辦法制訂以後要依照這個辦法請各教會提出他們的代表出來，所以106年4月7日開會是審查這代表，正式提名到團議會，106年4月7日董事會是為了審查提名名單，確認董事名單，而不是確認董事提名辦法，董事提名辦法是在3月31日確認，4月7日是確認他們提出來名單，我們正式董事會提名下一屆的董事到團議會選舉。董事提名辦法是被告請我擬訂這個辦法的，我先寫一個稿，106年3月31日大家討論之後修改一些文字，我把它總結，所以106年4月7日開會的時候，我有跟議程一起給各位董事看；106年4月7日董事會沒有討論議決本案董事提名辦法，北檢112年度偵字第2930號卷第15頁的111年1月19日說明書是我寫的，因為他們（即告訴人）在告這件事情的時候，發現有這個問題，被告叫我寫這個說明；106年3月31日確認是裡面每一條條文的確認，106年4月7日的確認是對這個辦法要提名董事，給他們確認一下我們是依照這個提名辦法提名董事，兩個確認的定義是不一樣的，提名辦法是在106年3月31日確定的，106年4月7日開會就是確認提名辦法讓每個董事知道，要提名這個董事是要根據提名辦法，確認我們是根據提名辦法推選董事，每一條的確定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至34頁）。
　　3.證人許麗雅於原審證稱：106年3月31日當初討論議程載明要通過董事提名辦法，當時大家一起討論董事提名辦法，看這個提出人數，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有依據這個董事提名辦法提名。3月31日董事提名審查會是要董事們確認第12屆董事提名辦法，開會當天我有看過這個董事提名辦法，各教會一名，新生教團兩名，那天討論有提到，是書記念的，討論後大家同意就通過等語（見原審卷第17至21頁）。
　　4.證人即告訴人楊麗華於原審證稱：我擔任本案教團第11、12屆董事，於106年3月31日會議我有簽名，所以有參與該次會議，於會前、會中、會後沒有表示過意見，因為沒有看過紀錄，我大部分會全參加會議，因為一年才一次、兩次而己，我是永和教會永生教會唯一一席的董事代表，一般都會從頭到尾參加，我不確定106年4月7日有沒有確認董事提名辦法這件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197至202頁）。
　　5.證人即告訴人呂俊宏於原審證稱：我擔任第10、11、12屆董事會董事，第12屆是代表平鎮百合教會唯一董事，106年3月31日有參與上開會議等語（見原審卷第203、211、213頁），於本院陳稱：106年3月31日被告有召開一個會議，通知董事參加，在與會之後，他也明確表示是為了4月7日董事會之前的會前討論，被告在會議中傳達的是，過去台北新生教會被允許的是3名席次，但因為他工作上的需要希望再增加1名為4名，徵求當時的董事同意他的想法，當時只是一個觀念意見的溝通，也沒有做任何裁示等語（見本院卷第370頁），雖其證稱不記得該會議曾討論董事提名辦法，之後推出提名辦法即產生爭議云云，惟其所述核與其簽名於其上之該次會議紀錄不同，亦與證人洪萍萍、許麗雅所證不同，依上開2證人所述，核與提名審查會會議錄所記載「討論議決事項：一、確認第12屆董事會董事『董事提名辦法』（附件資料）決議：依照附件資料，通過。」相符（見北檢112偵2930號卷第27頁），且檢察官亦未認為本案審查會會議錄所記載「討論議決事項：一、確認第12屆董事會董事『董事提名辦法』（附件資料）決議：依照附件資料，通過。」等事項有何業務登載不實情事，自應以上開證人所述及會議紀錄為準，是以被告所辯其因於106年3月31日業已召開董事提名審查會，經董事決議通過第12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故於106年4月7日董事會會議記錄記載確認提名辦法，主觀上並無明知登載之內容反於事實之真實性之犯罪故意等語，應可採信。
（三）被告於110年5月6日行使於本院民事庭之106年4月7日第11屆第9次董事會議議錄其內容之登載，尚難認足以生損害於有致生損害於告訴人行使董事議決權利或本院或得閱覽卷宗之人誤認該文書為正確及內容完整之虞：
　　1.依被告於106年3月31日召開之董事提名審查會中，確由洪萍萍提出草擬的董事提名辦法給與會董事即告訴人呂俊宏、楊麗華、證人王晚、許麗雅、洪萍萍於討論，並達成共識而通過，業如上述，於106年4月7日作為第12屆董事提名依據，證人洪萍萍為求審查董事提名名單內容與董事提名辦法是否一致，而將該董事提名辦法夾入106年4月7日董事會開會程序中，予以確認，業據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述明確。
　　2.觀諸告訴人郭怡君於原審證稱：我被內湖教會推派出來做董事候選人唯一代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85頁），於本院陳稱：第12屆董事選舉會場我是第1次被提名，我沒有提出意見，其與告訴人康滄洋、呂俊宏、楊麗華均當選第12屆董事，對於選舉過程當時沒有異議。我是爭執109年第13屆的董事會議紀錄，對於11屆的董事會並不清楚，此部分是呂俊宏爭執的，因為整個案子是相關連的，所以在訴訟過程中我才知道有兩份11屆董事會會議記錄版本，我同意繼續爭執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363、364頁），告訴人康滄洋於原審證稱：我代表臺北民生基督教會擔任第12屆董事，民生教會僅推派我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90頁），告訴人楊麗華於原審證稱：於106年4月7日會議中，我擔任永和永生教會的代表董事，是永和永生教會推派唯一一席的董事代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00頁），告訴人呂俊宏於原審證稱：我擔任第12屆董事是代表平鎮的百合教會，亦是百合教會推派的唯一董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3頁），於本院陳稱：106年4月7日董事會會議台北新生教會提名了4名，徵求在場的董事表決破例增加1名，當時投票的結果是多數贊同，少數反對，所以成立允許第12屆台北新生教會4名董事，會議是決定第12屆的提名名單，決定台北新生教會可以提名4人，但不是制定提名辦法的立法等語（見本院卷第370頁），是本案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選舉過程中，無論係告訴人郭怡君、康滄洋、楊麗華、呂俊宏，均由各自其所屬教會推薦出唯一一席之董事，並決議台北新生教會可提名4人，核與本案董事提名辦法所列內容：「董事候選人之產生：1.教團所屬各自立教會各推薦一名。2.創教母會新生教會推薦2名。3.新生幼兒園推薦1名。4.現任董事得推薦1名。」一致，其等於本案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提名、選舉至任期屆滿期間內，均未對該董事選舉過程有任何異議，提名名單、選舉過程與董事提名辦法內容相符，告訴人等於106年4月7日董事會上被提名為董事，選舉過程並無任何異議，顯然對告訴人等核無影響，而未對告訴人等造成實質損害。
　　3.至106年4月7日被告召開之董事會形式上確未有提出議案討論議決通過董事提名辦法之程序，有證人即告訴人康滄洋於原審證稱：我在教團當過第10、11、12屆董事，我有參加106年董事會，當天就只有通過提名董事，沒有通過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也沒看過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亦沒有看過本案董事會會議錄，如果有（董事的選舉辦法）的話，就是依教團憲章規則進行選舉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88至192頁）；證人即告訴人楊麗華於原審證稱：我擔任教團第11、12屆董事，我沒有在106年董事會看過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也沒有看過106年董事會會議錄，我們董事的選舉過程是由新生教團所屬教會（自立教會）推派一名長老為董事候選人，然後再拿到董事會確認，確認以後交給團議會去選舉，這是新生教團憲章規則的規定，與董事提名辦法無關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93至202頁）；證人即告訴人呂俊宏於原審證稱：我在教團擔任第10、11、12屆董事，我有參加106年董事會，楊麗華、康滄洋、被告等人也有參加，當天是為了第12屆董事會選舉，做董事提名的討論和審查，也有決議選舉董事名單，名單要送交團議會，團議會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在團議會做選舉，我沒有看過董事提名辦法，106年董事會只針對董事的名單做審查討論，也就是人的部分做審查討論（沒有討論本案董事提名辦法），我們選舉董事，主要是依據教團憲章規定，基本上由各地方的自立教會推派代表名單送交董事會，董事長召開董事會，將名單列在裡面做討論，最後決定要提哪些人作為參選名單，再交由團議會選舉，106年董事會會議錄「確認董事提名辦法，如附件資料」是多的，106年董事會沒有提到這項，106年董事會也沒有確認本案董事提名辦法，被告沒有拿董事提名辦法給在場董事看，106年董事會會議錄其餘部分都正確，董事名單的討論我有參與，被告有跟與會董事表達，這次提名被告所屬的本案新生教會需要再多提名1人，希望可以取得在場董事同意，依照慣例本案新生教會可以提名2名董事，因為它是創設的教會，被告現在變成要提名3名，要多提1名，然後在加上本案新生教會當時有附屬一個新生幼稚園，是一個教育機構，它也有一個董事會的組織，這個董事會的董事長是我們教團董事會的當然董事，當時被告就是擔任新生幼稚園的董事長，討論經過就是依照慣例不合，但是我們董事們還是有討論，被告表示他有這個需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他的意見，當場有做表決，比較多董事同意被告的想法，就同意本案新生教會連同被告提了4名董事在上面，然後將名單送交給團議會來選舉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03至216頁），於本院陳稱:106年4月7日董事會並不是制定提名辦法的立法，被告自己找人寫一寫來帶在裡面通過，事後在董事會議事記錄案裡面，把提名辦法夾帶在裡面等語（見本院卷第370頁）；證人黃梅珍於原審證稱：我有聽許麗雅、洪萍萍講過本案董事提名辦法，但我沒有看過，我是根據憲章當選第12屆董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40、41頁）；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提名辦法是在106年3月31日確定的，106年4月7日開會就是確認提名辦法讓大家知道，提醒大家31日有這個提名辦法，現在推選董事要根據這個提名辦法，就好像會議的議事規則，讓大家知道一下，附帶記的。106年4月7日會議中沒有討論議決董事提名辦法，只有提名，開會就是確認這個辦法讓每個董事知道，確認我們是根據這個辦法推選董事，每一條的確定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26頁），其提出之說明書亦載明106年4月7日董事會議只是宣讀確認提名討論前的程序等語可證（見112年度偵字第2930卷第15頁），由上開證人所述可知，106年4月7日被告召開之董事會形式上未有提出議案討論議決通過董事提名辦法之程序，然就「決議通過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此部分議決內容既經被告於開會前之106年3月31日召集董事開會討論，告訴人呂俊宏、楊麗華及董事王晚、許麗雅、洪萍萍等過半數董事均參與該會議，業如上述，上開會議曾決議通過董事提名辦法之事實既明，則上開記載實質上即無不實可言，而106年董事會確有討論提名新生教會多1人，變成3名，加上新生教會附屬新生幼稚園董事會的董事長為當然董事，當場表決同意本案新生教會連同被告提4名董事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呂俊宏證述如上，核與依董事提名辦法之選舉人數相符，告訴人等經該次選舉當選為第12屆董事當場未表示意見而為決議通過，未造成實質損害，則該董事提名辦法之內容與實際經董事議決之決議內容相符，故被告所辯其於106年4月7日董事會因前曾議決通過第12屆董事提名辦法，依該提名辦法提名包括告訴人在內之第12屆董事，其於會議記錄再次確認上開事實，並無足生損害於告訴人或公眾等語，亦非無據。
　　4.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市基督教新生教團下屆董事之產生，應依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由現任董事會提名後，再由新生教團團議會進行選舉，其名單係由上屆董事會提名為必備之程式，非新生教團團議會或董事會得逕行變更或調整，亦即應遵循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作為董事選舉程式，即便教團憲章第133條規定亦無排斥上開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由上屆董事會提名」之意涵，有本院113年度上更一字第36號民事判決在卷可參，則被告縱使於106年3月31日制定系爭董事提名規則經董事會議決議通過，而於106年4月7日董事會再予確認，惟對於新生教團下屆董事之產生，仍應遵循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由現任董事會提名決議通過，再由新生教團團議會進行選舉，故依上開規定，各董事於會議中得行使議決權對於下屆提名名單表示意見，不受限於董事長所謂依提名辦法提出之名單即應予通過至明，依上所述，第12屆董事之產生業經第11屆董事討論提名名單而決議通過，是實難認被告上開所為，有致生損害於告訴人行使董事議決權利而存有侵害所欲保護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
　　5.末查，被告於本院110年度上字第184號民事事件進行中，將記載討論議決事項：⒊提名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案之紀錄中，有「①確認董事提名辦法（附件資料）」、「決議：①通過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事項之本案新生教團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列為民事陳報暨準備三狀之上證13，而於110年5月6日向本院民事庭提出作為證據等節，核與卷附本案董事會會議錄影本（見北檢112偵2930號卷第17、18頁）、民事陳報暨準備三狀節本（見北檢111他2212號卷第181至196頁）相符，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於上開本院民事事件中對於其等經第11屆董事會提名後，由新生教團議會選舉為董事，有卷附新生教團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見前審110年度上字第184號卷三第137至139頁）為證，表示不予爭執，有113年8月28日宣判之本院113年度上更一字第36號民事判決（第6頁）附卷可稽，核與該卷影本互核一致，而上開決議內容（即各教會提名名單及人數）亦合於被告所載之董事提名辦法，尚難認被告所為有不實登載侵害告訴人之議決權致本院或得閱覽卷宗之人誤認該文書為正確及內容完整之虞。
　　6.另查，公訴人認被告於106年8月31日持向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行使之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內容無「①確認董事提名辦法（附件資料）」、「決議：①通過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等語），與前開會議錄內容並非全然一致，而認上開載有「①確認董事提名辦法（附件資料）」、「決議：①通過財團法人第十二屆董事會董事提名辦法」等語之內容登載不實，告訴人亦以上開2份董事會會議錄內容不一致，認被告係事後不實登載上開內容提出於本院民事庭其等與被告民事訴訟案件中作為有利被告之證據，惟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向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提出的會議紀錄是省略這一項，只是把我們重要提名的人選列出來而已，我們內容存檔資料有寫這項確認董事提名辦法，因為提給民政局的會議紀錄是比較簡單的紀錄，僅列重要事情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3頁），並有其提出之說明書在卷可參（見112年度偵字第2930卷第15頁），依新生教團下屆董事之產生，應遵循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由現任董事會提名經決議通過，上開董事提名辦法並未對下屆董事提名名單之產生有所限制而致生損害於告訴人於董事會行使董事議決權利，故其上登載之內容既未損害告訴人行使董事議決權利而存有侵害所欲保護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亦不致影響新生教團選舉下屆董事之方式，被告提出兩份董事會會議錄登載內容不同之客觀事實，尚難逕以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相繩。
（四）綜上所述，證人洪萍萍於106年3月31日被告召開之董事提名審查會中，曾提出草擬的董事提名辦法給與會董事討論而達成共識通過，有告訴人呂俊宏等董事簽名出席之提名審查會會議錄在卷可參，於106年4月7日提名之董事名單核與上開董事提名辦法一致，於第12屆董事選舉過程中，當選之告訴人郭怡君、康滄洋、楊麗華、呂俊宏及其他董事人數，確經第11屆董事討論決議通過，而與董事提名辦法內容無違，且其等於本案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提名、選舉至任期屆滿期間內，均對該董事選舉名單、人數、過程有任何異議，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於本院民事事件中對於作為其當選董事依據之第11屆第9次董事會會議錄，亦表示不予爭執，依該董事提名辦法並無法成為新生教團選舉董事程式應遵循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之限制，而不存在造成侵害告訴人行使議決權利之實際可能性，故被告辯稱：其所為沒有不實登載之故意，亦未造成他人及公眾損害等語，應可採信。
二、公訴意旨（二）部分：　　
（一）被告於109年7月8日召開之董事會有被告及董事黃梅珍、洪萍萍、許麗雅、王晚等過半數之5人出席，經與會董事5名全體同意下，通過決議第13屆董事被提名人名單：
　　1.證人許麗雅於原審證稱：我應該有參加109年7月8日的會議，是要提名第13屆董事名單，被告、我、黃梅珍、洪萍萍及王晚參與會議，就提名名單進行討論大概一個多小時，然後通過決議，全數通過該份名單，109年7月16日會議我就沒有參加了，但我聽說本案新生教團會友有不同意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1至22頁），核與其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096號民事案件所證內容一致（見112年度偵字第2930號卷第56至62頁）。
　　2.證人黃梅珍於原審證稱：我有參加109年7月8日及16日兩次會議，109年7月8日是要提名第13屆董事，有5位董事出席，除我跟被告之外，還有洪萍萍、許麗雅、王晚，被告經過1年的考慮，他有提了名字，有介紹每個董事所屬教會，好像有9位，大家都通過，沒有表達不同意見，就簽名，109年7月16日會議，被告宣布上次109年7月8日提名會議通過哪些董事、哪個董事是哪個教會，董事長報告完之後就說散會，被告就離開了，沒有討論，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有人抗議，但被告說已經決議，就散會，被告走之前沒有決議、表決，被告宣布完後就離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6至40頁），核與其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096號民事案件所證內容一致（見112年度偵字第2930號卷第55至58頁）。
　　3.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109年7月8日的會議如果我有簽名，應該是有參加。大概是要確認第13屆的董事名單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9頁）。　
　　4.被告於109年7月8日下午3點30分在台北市○○區○○○路○段000號新生教會一樓幼兒園員工餐廳召開之董事會，有被告及董事許麗雅、黃梅珍、王晚、洪萍萍過半數之5人出席，經與會董事5名全體同意下，通過決議第13屆董事被提名人名單之事實，有109年7月8日新生教團第十三屆董事會提名名單與原任董事同意調查表在卷可參（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2212號卷第129頁）。
　　5.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康滄洋、楊麗華對被告提起民事訴訟，訴請：㈠宣告被告張重正於109年7月8日作成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之行為無效。㈡宣告被告張重正於109年7月16日作成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2屆第7次董事會議議錄之行為無效等，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096號民事判決認：㈠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2屆以後董事之提名、選舉方式，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北市基督教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本教團董事會設置董事七至九人。首屆董事長由本會牧師及執事會共同推舉董事長再由董事長聘請其他董事組成董事會。董事任期屆滿應由董事長召集全體董事會議就現任董事或熱心教會之信徒中選聘組成下屆董事會並由全體董事中推舉一人為董事長」規定為之。所謂「董事會提名」之程序及何為多數決之比例等，系爭捐助章程第7條就此項董事會提名之事務，自身既未有何特別規定，自應適用董事會共同意思決定作成之程序規範，亦即捐助章程第10條前段所規定「本教團董事會以過半數董事出席時方可開會表決人數滿出席董事半數以上時方為決議……。」之多數決程序辦理。被告於109年7月8日召開董事會經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過半數即5名董事出席，並經同意第13屆新生教團董事候選人提名名單，形式上合於捐助章程第7條及第10條規定；㈡被告於109年7月16日作成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2屆第7次董事會議議錄之行為，僅係單純就其曾宣達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業經現任5位董事同意提名之單純客觀事實為記載，並非就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為決議並作成會議紀錄，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是否經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現任董事決議提名生效與該會議紀錄無效係屬二事，尚非就該次會議紀錄定之，被告製作該會議紀錄之行為，即僅為單純事實行為，未生任何法律上之效力，而判決原告之訴駁回，有該判決在卷可參（112年度審易字第1076號卷第77至92頁）。
　　5.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我是第12屆董事，有責任參加董事會的提名，但那次開會過程不很好，所以決議好像是大家不歡而散，有宣布名單成立，但是大家有異議，個人有個人的意見，後來沒有討論名單成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9頁）。　
　　6.綜合前述證人證詞可知，雖於109年7月16日董事會中部分與會董事就被告提名之董事人選有不同意見，且在爭吵中不歡而散，惟於109年7月8日被告確曾經召開董事會議，就被告擬具之9位候選董事予以討論，並經過半數董事之被告、證人黃梅珍、洪萍萍、許麗雅、王晚5位董事出席並一致決議通過，合於新生教團捐助暨組織章程第7條規定，由現任董事會提名經決議通過下屆董事提名名單之事實，應可認定。
（二）被告所製作之109年7月16日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記錄，僅係以董事長身分宣達「第13屆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業經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決議通過」之事實為記錄，非據以表彰「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於該次會議中經出席董事決議通過」，而無不實登載之情形：　　　
　　1.109年7月16日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並未討論議決被告 
　　　提出之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之事實，業據告訴人郭怡君於原審證稱：109年7月8日會議我沒有接獲通知，109年7月16日我有收到書面通知，所以有參加，當天沒有書面資料，被告用口頭方式唸出一串說是下一屆的董事名單，已經經過其他董事簽名，他讀過之後，說很快就要散會，我與呂俊宏都表達抗議，說這個方式並沒有遵照過去我們教團的作法及程序，當時在場反對的人有我、呂俊宏、楊麗華，持委託書的部分有康滄洋、王晚，康滄洋也是反對的，我認為董事名單沒有成立，我們問會議紀錄是否照往例由洪萍萍製作，她說她已經卸任這屆董事，我就問被告，他說他會自己處理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4至187頁）；告訴人楊麗華於原審證稱：我沒有參加109年7月8日會議，有參加109年7月16董事會，被告拿一張第13屆董事名單唸，但是我們不認識這些人名，也沒有印象，所以我們就跟他說不同意，被告拿著該張名單就離開，我認為被告所謂有5位董事以書面簽名同意即可直接宣達是不合法，因為要經過董事會的認可，還有團議會的選舉，109年7月16董事會議事錄記載「成立」是不對的，因為我們都不同意，不同意怎麼會成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4至187頁）；告訴人呂俊宏於原審證稱：109年7月8日我沒有參加教團會議，109年7月16日我有收到通知，所以我去參加會議，被告到場後，我們將收集到地方教會推派的名單提交給被告，請他主持會議斟酌，大家一起做審查，但是當天被告自行提出一份名單說有5位董事簽名，已經過半數同意他所提列的名單，這個會議他就是要草草結束，我們有提異議，希望討論跟說明或表決，但是被告未採納，把他的文件還有我們提交的名單，還有未能來參加的董事委託書全部收走帶走，離開現場，我認為被告提出的董事名單是不成立的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4至187頁），證人洪萍萍於原審證稱：那次開會過程不很好，所以決議好像是大家不歡而散，有宣布名單成立，但是大家有異議，個人有個人的意見，後來沒有討論名單成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9頁）等語，核與經上開民事判決審核告訴人所呈之會議錄音譯文所載：新生教團109年7月16日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因部分董事反對被告提出之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故並未討論、議決董事提名名單，即匆匆散會，被告於會議中報告黃梅珍等9人獲現任5位董事書面同意推選為第13屆董事會董事，提名成立，將以上開提名名單提交團議會進行投票選舉後，嗣經在場董事即告訴人呂俊宏表示上開提名程序及推派人選與新生教團憲章規則不符，被告宣布散會並表示將自行製作會議紀錄等情相符。
　　2.被告於109年7月16日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錄所登載之「張重正董事長感謝各位董事出席第12屆第7次董事會。董事會應出席董事九位，實到董事九位（許麗雅、康滄洋、王晚董事以委託書方式代理出席），已達開會人數，本席宣布開會。今天會議主要議題為報告下屆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經長時間溝通協調後已經產生，共提名九位，名單如下：黃梅珍、王晚、張重遠、楊武勇、陳昇旭、吳素琴、張重正、張桂嫻、郭進益。此一提名單已獲五位現任董事（張重正、許麗雅、黃梅珍、王晚 、洪萍萍）之書面簽名同意，同意人數已超過現任董事之半數，因此宣布提名名單成立，同時會將上列提名名單提交團議會進行投票選舉。散會時間：109/7/16晚上7:45」等內容，其中「張重正董事長感謝各位董事出席第12屆第7次董事會。董事會應出席董事九位，實到董事九位（許麗雅、康滄洋、王晚董事以委託書方式代理出席），已達開會人數，本席宣布開會。今天會議主要議題為報告下屆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共提名九位，名單如下：黃梅珍、王晚、張重遠、楊武勇、陳昇旭、吳素琴、張重正、張桂嫻、郭進益。此一提名單已獲五位現任董事（張重正、許麗雅、黃梅珍、王晚 、洪萍萍）之書面簽名同意，同意人數已超過現任董事之半數」部分，與事實並無任何不符，而無不實登載。
　　3.告訴人郭怡君、呂俊宏等董事雖反對被告所提出之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認為被告提名名單沒有經溝通協調，其提名程序不合法，名單不成立，被告卻在前述會議錄逕行記載「因此宣布提名名單成立」，與事實不符云云，惟細繹被告記載前後文字，乃「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經長時間溝通協調後已經產生，共提名九位，名單如下：黃梅珍、王晚、張重遠、楊武勇、陳昇旭、吳素琴、張重正、張桂嫻、郭進益。此一提名單已獲五位現任董事之書面簽名同意，同意人數已超過現任董事之半數，因此宣布提名名單成立」，是被告所提出之董事提名名單確經109年7月8日之董事會議與另外4位董事即已過半數董事人數，詳細討論，獲得渠等一致同意，於此前提下，被告主觀判斷後認定「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經長時間溝通協調後已經產生」、「同意人數已超過現任董事之半數，因此宣布提名名單成立」，則被告所為，顯係宣布109年7月8日之會議決議結果，其登載亦是單純記錄被告宣布提名名單成立之來龍去脈，毋論事實上被告召開109年7月8日會議之程序是否符合新生教團章程，惟其於109年7月16日會議中僅係單純宣達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業經現任5位董事同意提名之單純客觀事實為記載，並非就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為決議並作成會議紀錄至明。
　　3.至告訴人主張109年7月8日董事會召集未通知渠等到場，違反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惟觀系爭捐助章程並未有就董事會召集程序違反之效力為規範，核屬捐助章程規範之缺漏，縱其等前開主張為真，參照民法第56條「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規定，亦僅生得撤銷之效力，在未經撤銷前，依法仍屬有效，故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是否經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現任董事決議提名生效，並非109年7月16日會議紀錄定之，被告所製作之109年7月16日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紀錄，僅係就其於該次會議中以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長身份，向與會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宣達或通知第13屆董事會董事提名名單，業經新生教團第12屆董事其中被告張重正、黃梅珍、王晚及訴外人許麗雅、洪萍萍等5人同意通過此一事實為記錄，僅為單純事實行為，非據以表彰「財團法人新生教團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於該次會議中經出席董事決議通過之事實為記載，該會議紀錄既為單純事實行為，未生任何法律上之效力，被告自無明知不實而故予登載之情事。被告辯稱沒有不實登載之故意等語，亦可採信。
　三、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資料與所指出之證明方法，經綜合評價調查證據之結果，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到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被告之犯罪既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伍、撤銷改判及上訴駁回：
一、公訴意旨（一）部分：
　　原審未詳予勾稽被告就其有利辯解與上開卷內證據，以被告有公訴意旨（一）所指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遽予論罪科刑，尚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撤銷改判，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二、公訴意旨（二）部分：
　　原審審理結果，認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二）所指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觀諸本案新生教團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會議錄記載內容，被告無非係想表彰系爭提名名單經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此由前開提名名單成立或交付團議會進行投票選舉等字眼僅出現於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會議錄中，然完全未見被告於109年7月8日所製作之系爭提名名單，且被告日後向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辦理董事名單變更時，亦僅係將前開提名董事名單作為本案新生教團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會議錄之附件，是可認被告確係以該109年7月16日董事會會議錄作為董事提名名單經董事會提名產生之依據，倘被告認109年7月8日董事會已通過下屆董事被提名名單，何需再行召開109年7月16日之董事會，再以當場宣達董事提名名單，而多此一舉，自可以107年7月8日董事會會議錄為據即可，是被告所為自有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被告明顯濫用主席之權限，根本沒有做任何董事會議要決議之事項為任何實質討論，亦不賦予與會者發言之機會，喪失會議應有之功能並違反民主法治精神，更違反本案新生教團行之以久之慣例或內規、憲章規則等，即擅自宣達董事提名名單成立，被告所為實係濫用權勢，其交付予主管機關之董事會會議錄顯與客觀事實不符，且使人陷於具體想像的錯誤，即為明顯之不實登載，並持以主張而行使，即應認其確該當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罪責等語。惟此均經原審參酌上揭證據相互勾稽，於原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論述，認新生教團109年7月16日第12屆第7次董事會會議錄所登載之內容，僅係宣達109年7月8日業經過半數董事決議通過之第13屆董事提名名單之事實，被告並無明知不實而故予登載之情事，經核尚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本院衡酌檢察官仍未盡舉證之責任，所提出之上訴理由及各項證據，仍無法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尚不足認定被告犯行，且檢察官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補強證據佐證，所言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檢察官上訴意旨僅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為不同之評價，並未提出補強證據，可資證明被告確有其所起訴之犯行，尚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承武提起上訴，檢察官劉斐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陳柏宇
                                      法　官  孫沅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羅敬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